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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為實現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生物炭作為負碳技術之一，具有固碳減排、增

強土壤碳匯，並可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之經濟價值。本研究選用兩項國際現行方法

學《VM0044 生物炭於土壤與非土壤應用之使用方法學》（VM0044: Biochar 

utilization in soil and non-soil applications）與《Puro.earth生物炭方法學》（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作為實驗方法架構，將其應用於臺灣農業廢棄物資源情境中，

估算可達成的碳移除量與潛在經濟收益，以此來初步評估農業廢棄物生物炭碳信

用獲取在臺灣之適用性。。根據行政院農業部 113年度農業廢棄物統計資料，稻殼與

稻蒿約占臺灣農業廢棄物總量的 77%。（約 185萬噸）。，顯示其具有高度資源化潛力。

本研究假設以熱裂解技術將其轉化為生物炭，為評估臺灣農業廢棄物熱裂解轉化

為生物炭之產量。，根據不同方法學所規範之農業廢棄物最高可使用上限量。，估估每

年可利用稻殼稻蒿量約為 84-117 萬公噸。考量熱裂解設備每年處理數量上限，依

各區稻殼與稻蒿產量比例，。，本研究將全臺分分為北、中、、、四區區，按比例 

置熱裂解處理數量。將以上情境與參數進一步代入兩種國際方法學進行民國 113年

度潛在的稻殼、稻蒿生物炭生產量以及碳信用之估估。 

根據模擬結果，VM0044專案於 2025年可生產約 28萬噸生物炭，每公噸的生

物炭能夠移除 1.26噸 CO2，而 Puro.earth專案可生產 37萬噸生物炭，每公噸生物

炭則能移除 0.88噸 CO2。根據生物炭碳交易市場價格之估計（每移除 1 tCO2e），

若依 VM0044於 2025年成功取得並售出約 23.8萬至 35.5萬個 VCUs。，期期可產

生約 4,227萬至 6,287萬美元（約新台幣 12億至 18億元）之收益；若依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取得約 32.8萬個 CORCs。，潛在收入則可達約 5819萬美元（約

新台幣 17億元）。可見全台稻殼與稻蒿生物炭得出的碳信用具備可觀的經濟產值。。

但上述估算結果尚未扣除成本、手續費、風險準備金與其他交易支出，實際價格仍

須視專案品質、匯率與市場行情而定。 

生物炭生產雖具減碳與經濟潛力，仍涉及設置成本、能源消耗與污染風險，如

重金屬與有機物逸散。目前本研究未進行相關評估，若欲估動碳信用專案，應納入

完整成本結構與敏感度及不確定性分析。，以確其其可行性與續續性。本研究結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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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農業廢棄物情境進行初步估估與方法學模擬，顯示生物炭具備應用與碳收益潛

力，並具有碳封存與市場交易的實務參考價值，未來仍需更多在地實證驗證其成效。。 

【關鍵字】生物炭、淨零排放、碳封存。、碳移除。、碳交易、負碳技術、農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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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et-zero emissions by 2050, biochar, which is recognized as 

a 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tential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soil carbon enhancement. Meanwhile, the carbon sequestrated by 

biochar can possess economic value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To achiev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carbon credit acquisition from 

agricultural-waste-based biochar in Taiwan, this study estimated the potential carbon 

remov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biochar derived from agricultural waste in Taiwan. Tw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methodologies were adopted in this study, which are "VM0044: 

Biochar Utilization in Soil and Non-Soil Applications" and the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 2024, rice husks and 

rice straw constitute approximately 77% of the total agricultural waste in Taiwan, 

equivalent to around 1.85 million metric tons. This indicates a substantial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waste for resource valorization such as production of biochar. In the 

calculation, this study premises an application of pyrolysis technology to convert these 

feedstocks into biochar. efer to the. Based on the maximum allowable usage limits 

stipulated by each methodology, there were 0.84 to 1.17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ice husks 

and straw can be utilized annually in 2024. Considering the processing capacity of 

pyrolysis systems and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eedstock supply, the study divides 

Taiwan into four zones (north, central, south, and east) and allocates feedstock 

accordingly. These data and assumptions are subsequently input into both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ies for carbon credit estimation.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the VM0044 methodology, approximately 

280,000 metric tons of biochar could be produced in 2025, with each ton capable of 

removing 1.26 tons of CO2. In contrast, the Puro.earth methodology allows for the 

production of 370,000 metric tons of biochar, with each ton removing approximately 0.88 

tons of CO2. Based on estimated market prices for biochar carbon credits (per tCO2e 

removed), if the VM0044 project successfully issues and sells between 238,858.23 and 

355,219.98 Verified Carbon Units (VCUs) in 2025, it may yield revenue between USD 

42.27 million and USD 62.87 million (approximately NTD 1.2 to 1.8 billion).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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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o.earth methodology, approximately 328,768.02 CO2 Removal Certificates (CORCs) 

could be generated, with a potential income of USD 58.19 million (around NTD 1.7 

billion). This implies that the carbon credit derived from rice-waste biochar can provide 

a substantial economic output. However, these estimates exclude project costs, 

transaction fees, buffer reserves, and other expenses. Thus, the actual revenue will depend 

on project quality, exchange rates, and prevailing market conditions. 

Despite its carb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potential, biochar production involves 

capital investmen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such as the release of 

heavy metals and organic pollutants. These factor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analysis. 

For any future development of carbon credit projects, comprehensive cost structures, 

sensitivity analyses, and uncertainty assessments must be incorporated to ensure 

fea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presents a preliminary estim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simulation contextualized for Taiwan's agricultural waste scenario, 

demonstrating that biochar hold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market-based applications. Nevertheless, further local empirical validation is necessary 

to confirm its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Keywords】biochar, net-zero emissions, carbon sequestration, carbon remov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negative emissions technologies, agricultural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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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威脅下，實現淨零排放已成為各國的共同目標。臺灣於 2022

年 3月 30日宣佈「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提出區大轉型策略，包括「能源

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並建構「科技研發」、「氣候法制」

兩大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開展行動計畫。（國家發展員員會，2022）。而

在十二項關鍵戰略中，自然碳匯是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手段之一，雖然自然碳匯是

重要的碳移除方式，但人為活動（如森林砍伐、土地開發和污染）正在削弱其功能。

為了強化自然碳匯的功能並確其其續續性，可以透過「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來其護和增強生態系統。例如，恢復森林、重建濕

地、改良農業土壤管理及應用生物炭等措施（Metz et al., 2007），都能提升生態系

統的碳封存能力。 

根據《巴黎協定》，各締約方需努力將全球升溫限制於工業化前水準 1.5℃以

內，而達成此目標必須實現淨零排放。然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員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報告顯示僅靠減少排放難以達

成 1.5℃目標，這是因為部分產業的排放難以完全消除。（IPCC, 2022）。，必須透過負

碳技術（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ies, NETs）從大氣中移除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CO2），才能彌補減量措施的不足，以確其實現《巴黎協定》的長期溫度目

標。面對淨零轉型的挑戰，各國政府不僅需強化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

盤查制度與減碳工具的多元布局，企業亦日益面臨碳中和承諾與續續揭露的壓力。

為此，國際間積極發展高品質的碳信用交易機制，希望透過市場化手段驅動 NETs

的規模化應用，並為淨零目標的實現提供制度性支撐。 

NETs下可分多種技術，如直接空氣捕獲（Direct air capture, DAC）、生質能與

碳捕集和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生物炭（Biochar）

等。而以 NbS 角度來看，生物炭不僅具備碳移除功能，還能結合農業、林業等之

經營，達到提升生產力與環境續續的雙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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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為農業資源豐富的地區，具備估廣生物炭技術的優越條件。農業廢棄物

可作為生物炭的原料。（EBC, 2023）。。本研究在選擇原料時，稻殼與稻蒿因產量穩定、

取得容易且集中度高，具備良好的再利用潛力。在臺灣及多數亞洲農業國家，水稻

是主要作物，每年收穫後產生大量剩餘資材，若無妥善去化，最常見的途徑便是露

天焚燒及就地掩埋。過去文獻指出，這種焚燒行為已成為亞洲農村細懸浮微粒

（PM2.5）、黑碳、CO2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Oraby et al., 2025）。若能將稻殼與稻

蒿作為生物炭原料，將有助於同時解決農業廢棄物處理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雙重問

題。同時，碳交易市場的建立可為生物炭應用提供經濟誘因。目前臺灣碳交易市場

尚未成熟，但國際自願性碳市場（Voluntary Carbon Market, VCM）已將生物炭納入

碳信用專案，未來臺灣若發展相關機制，將有助於估動生物炭技術應用。 

目前國際間盛行之生物炭碳信用認定方法學為《VM0044 生物炭於土壤與非

土壤應用之使用方法學》（VM0044: Biochar utilization in soil and non-soil applications）

（於後略稱 VM0044）與《 Puro.earth 生物炭方法學》（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根據以上方法學，生物炭的減碳效益高度依賴地區性條件，包括土

壤特性、氣候；甚至當地經濟結構、農業經營模式、農作物種類、交通運輸等，皆

會影響到生物炭的生產規模以及額外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儘管國際間已有零星農

業生物質生物炭碳信用轉換之案例，但臺灣與其他區域之特性差異可能會影響生

物炭的施用作業流程與減碳效益，致使農業生物質生物炭之碳信用轉換對於臺灣

是否具備實用效益尚有可議之處。而評估生物炭之實用減碳效益，必須要了解臺灣

基於農業生物質廢棄物的生物炭生產量，以及其製造、施用時造成的額外碳排。本

研究欲透過將應用 VM0044。（Version 1.2）與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2022 

V3）的核心設計、實施細節及減排效益於灣的農業情境來闡明臺灣潛在的農業生

物質生物炭之碳信用轉換量。臺灣之農業生產以稻米為大宗，而農業生物質廢棄物

以稻殼（rice husk）以及稻蒿（rice straw）為主（農業部，2024）。因此，本研究將

以稻殼與稻蒿為對象，計算其潛在的生物炭生產量以及碳信用轉換量。透過此研究，

不僅能對於如何發展符合臺灣需求的生物炭碳交易市場制度提供具體建議，亦能

為估動國際碳交易市場中的生物炭應用作出初步的貢獻，進而促進臺灣碳交易市

場與減碳之長遠發展。 



3 

 

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由對過去文獻進行回顧，了解生物炭以及臺

灣目前生物炭之製造、應用情形，再依國際之減碳需求，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其設定

的主要問題如下：臺灣的稻殼、稻蒿資源是否能夠依循 VM0044 與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 的標準，成功取得足量的國際碳信用？為回答以上問題，實

驗架構會首先以文獻收集為基礎，廣泛蒐集生物炭製備與產品參數，VM0044 和

Puro.earth 的官方文件，以及過去進行生物炭碳移除實務之國際案例。透過了解兩

大方法學在碳封存之計算邏輯、監測報告、原料適用性等方面的規範。，同時也深入

盤點臺灣現有的農業廢棄物產出現況，特別是稻殼、稻蒿的產量。，為後續模擬計算

鋪墊參數資料。 

接續前述分析。，本研究基於台灣地理，考量合理之生物炭製造情境，包含生產

設備流程與運輸等。，設定生物炭產品的原料集散、燒製。、包、、產品集散過程。再

將收集到之農業廢棄物產量、生物炭製造參數、生物炭成品特性參數依照 VM0044

與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說明，逐條計算以得合理之生物炭生產量、碳移

除量、碳信用經濟規模之估計。 

在量化碳信用收益後，進一步討論未來農業廢棄物生物炭在其他層面上可能

會面臨到的問題範疇，為相關農業廢棄物生物炭於臺灣應用之適合性指出未來仍

須闡明的議題。 



4 

 

 

圖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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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生物炭 

生物炭作為一種兼具環境與經濟效益的材料，近年來在全球氣候變遷與續續

發展議題中受到高度關注。其不僅能有效提升土壤品質、促進農業生產，更因具備

碳封存與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潛力。（Zhang et al., 2019）。，被納入多項國際科學與政

策討論，是 NETs領域中兼具科學基礎與實務可行性的代表之一。本章節將從生物

炭的定義切入，進一步探討其在現代科學中的價值、製備技術、潛在風險。 

(一) 定義 

生物炭是指以生物質（biomass）為原料，在高溫缺氧或低氧條件下經熱裂解

（pyrolysis）產生富含碳的固體產物。，並含有少量物物質及微量元 。（Lehmann and 

Joseph, 2009；Tomczyk et al., 2020）。其外觀多為黑色或深灰色的多孔碳塊，由於

經高溫熱裂解移除了大部分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

其留了穩定的結構，因此具有孔隙度高、表面積大、穩定性佳等特徵。（EBC, 2023）。。

這些特性使生物炭在農業土壤改良、溫室氣體減排及廢棄資源循環利用等領域展

現廣泛的應用（Wang & Wang, 2019）。 

生物炭的原料多樣，但生物炭碳轉換方法學中也可能規定合格之原料種類與

途徑。，如 VM0044中有詳細的原料標準。（表 1）。。在選擇製造生物炭的原料時，雖

然任何有機物皆可作為製造來源，但若從續續環境的角度思考，應優先使用在地農

業生產所產生的剩餘資源。這不僅能使資源再利用，更能避免與其他土地利用產業

（如糧食生產或原料種植）產生競爭，進而兼顧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臺灣農業

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2017）。一般常見的生物質原料包括農業及林業廢棄物，

如稻殼、玉米桿、麥秸、木屑、果殼、甘蔗渣以及樹葉等；也可使用畜禽糞便、污

泥，或經前期脫水與期處理後的都市有機廢棄物。這些生物質若直接焚燒，除了可

能引發空氣汙染，也會迅速將其中的碳含量轉化為 CO2排放到大氣中。若將其轉

化為生物炭，就能將一部分的碳續久封存。，同時獲得具備附附能力與改良土壤之效

的材料（Gul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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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用於生物炭製備的合格原料清單（VCS, 2025）。 

原料來源類別 續續標準 
生物質廢棄物範例 

（非完整列舉） 

農業生物質廢棄物 

1. 若直接使用來自田

地的農業生物質廢

棄物，需提供證據證

明該活動不會導致

土壤碳儲量減少或

農作物生產力降低。 

2. 在沒有文件證明的

情況下，為防止土壤

退化，原料移除量不

得超過殘餘物總量

的 50% （ Andrew, 

2006；Battaglia et al., 

2020）。 

1. 樹木、藤蔓及灌木修剪

廢棄物。 

2. 收穫殘餘物，如稻蒿、

葉片、莖稈、殼、果渣、

果仁等。 

3. 水果及蔬菜殘餘物。 

食品加工殘餘物 

1. 殘餘物必須來自食

品加工設備。 

2. 該設備不得為了生

產生物炭而刻意提

高每單位產出所產

生的殘餘物。 

1. 清洗、去皮、離心與分

離等流程所產生的原

料。 

2. 過期食品殘渣。 

3. 食品業加工過程的殘餘

物（例如咖啡、茶、可

可或菸草等）。 

林業和其他加工木材 

1. 來自森林的木質原

料（而非製材廠加

工的副產品）必須

證明其來源符合續

續原則，且不會導

致森林砍伐或退

化。可作為續續利

用證明的範例包

括：經相關州或區

域主管機關核准的

續續經營計畫、林

業認證如森林驗證

認可計畫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PEFC）、森林管理員

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1. 森林經營或伐採作業產

生的邊材、鋸屑及其他

副產品。 

2. 森林相關產業的任何副

產品，例如木棧板與木

材廢料。 

3. 因森林野火燃料減量，

或經州、省、聯邦主管

機關指定為過度繁茂區

域而進行疏伐所產生之

木材。 

4. 對木本植被進行修剪或

疏伐（不含可銷售木材）

所產生的材料，例如行

道樹、果園、防風林、

河岸緩衝帶、混農林經

營地，或牧場入侵種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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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或符合清潔發

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CDM EB23, Annex 

18》對再生生物質

的要求。 

2. 基於健康與安全考

量，處理後之木材

作為施用於土壤的

原料時，不得含有

任何油漆殘留、溶

劑或其他污染物，

包括任何可能具毒

性的雜質（歐洲生

物炭驗證 European 

Biochar Certificate, 

EBC, 2022；Hedley 

et al. 2020。）。 

5. 林分經營或造林過程中

砍除的病害木。 

6. 經過燃燒的木質生物

質。 

7. 廢紙與紙板。 

循環經濟 

1. 原料需符合重金屬

及其他污染物的相

關標準值，並以國

際生物炭倡議組織

（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 

IBI）當前版本的

《IBI Biochar Testing 

Guidelines》或

《EBC Production 

Guidelines》為基

準。該生物質應屬

於工業或都市廢棄

物中的「非化石成

分」，並符合《CDM 

EB23, Annex 18》的

再生生物質定義。 

1. 城鄉綠化修剪枝、無毒

之都市綠色廢棄物。 

2. 廢水處理產生的生物固

體（Biosolids）。 

3. 造紙廠污泥。 

水產養殖植物 

1. 原料必須是養殖作

業過程所產生的副

產品。 

2. 專案開發者須證

明，像布袋蓮

（Eichhornia 

1. 海藻、藻類剩餘資材、

水 生入侵物種（僅限植

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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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ssipes）等具入侵

性的水生植物，並

非為了取得原料而

被故意引入或放

養。 

畜禽糞便 
1. 廢棄物必須是畜牧

業的副產品。 

1. 自豬、牛、馬及家禽農

場的廢棄物。 

高碳飛灰 

（High-carbon fly ash, 

HCFA） 

1. HCFA 不得超過生質

能設備年度生物質

廢棄物處理量的5%。。 

2. 專案開發者須提供

相關資料，以證明

已於生物質廢棄物

流完全燃燒前，採

用合格技術

（affirmative 

technology）提取生

物炭。 

3. 專案開發者還需證

明，生質能設備在原

料轉移至生物炭專

案時，沒有使用化石

燃料來補償熱值損

失。 

4. 最終生產的材料需

符合《 IBI Biochar 

Testing Guidelines》。 

1. 汽電共生設備之副產

品。 

資料來源：VCS Methodology VM0044 V1 .2 

(二) 製備技術 

生物炭的製備技術主要以熱裂解為核心，將生物質於缺氧或低氧環境中加熱

分解為固態炭、液體油與氣體。（Weber & Quicker, 2018）。，其中熱裂解依加熱速率與

反應時間區分為快、中、慢等型態，而氣化。（Gasification）。、水熱碳化。（Hydrothermal 

Carbonization, HTC）及焙燒（Torrefaction）則因原理與產物分佈率截然不同，被視

為與熱裂解明顯區分的其他生質能熱轉換技術。生物炭製備技術的選擇取決於生

物質原料的特性和最終用途。 

VM0044將水熱碳化及焙燒排除，主要原因在於這兩種技術所產生的固體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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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被科學證明在土壤或非土壤應用下具備超過 100 年以上的穩定性，亦即不符

合長期碳封存的要求。 

1. 熱裂解 

熱裂解生成之生物炭特性高度依賴原料組成與熱裂解條件，包括反應溫度、其

溫時間、是否進行活化處理或表面改質等因 （Cha et al., 2016; Wang & Wang, 2019）。

其中，熱裂解溫度為影響碳化過程之關鍵參數，決定生物炭的產率、能值、碳穩定

性、孔隙結構以及其酸鹼特性（He et al., 2021）。 

(1) 快速熱裂解：在極高加熱速率、中高溫（約 400–600℃）以及極短反應時間下，

於嚴密控制氧氣的條件中進行的技術（Anando et al., 2023; Shen & Wu, 2023）。這

種技術以生產生物油（Bio-oil）為主要目標，生物炭則是副產物，產率約在 12至

25%左右。由於反應迅速且停留時間極短，所形成的生物炭通常碳化程度較低，含

有較多揮發分和豐富的表面官能基，呈現較高的化學活性，但其碳穩定性較慢速熱

裂解所得生物炭低。（Zhang et al., 2021）。。快速熱裂解適合大規模、連續式生產，其

技術效率高，但如果以生物炭作為主要目標產物時則並非首選。 

(2) 中速熱裂解：在加熱速率、反應溫度及停留時間上均介於快速熱裂解與慢速熱

裂解之間，各產物的產率也較為均衡。生物炭的碳化程度和穩定性介於快、慢速熱

裂解之間，適合用於土壤改良、附附材料或能源等不同應用。（Kazawadi et al., 2021）。。 

(3) 慢速熱裂解。：通常在氧氣受限的條件下，以 5-10℃/min的緩慢升溫速率進行，

因其具備技術成熟、操作簡便與成本效益高等優勢，已成為目前生物炭生產中應用

最廣泛的熱化學轉化途徑（Tripathi & Sahu, 2016）。 

2. 氣化 

氣化是一種將生物質轉化為更高價值能源形式的熱化學轉化技術，固體生物

炭的產率較低。（Wang & Wang, 2019），其核心在於需要高溫、局部供氧，以及目標

產物以氣體為主、生物炭為輔。該過程通常在高溫條件下（超過 700 °C）進行，

並需加入氣化劑如空氣、氧氣或水蒸氣，以促使原料分解產生熱解氣體（pyrolytic 

gas）與生物炭。氣體的主要成分為一氧化碳（CO）、氫氣（H2）、CO2與 CH4。，其

中的合成氣（syngas）亦可進一步用於發電或化工品合成，例如碳氫化合物與醇類

（Bridgwater, 2012；Sun et al., 2025）。在產物特性上，氣化生物炭具有多孔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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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結構中含有大量芳香環（aromatic rings）（Xiao & Chen, 2017）。這種結構形成生

物炭高度的化學穩定性和耐久性，使其在環境中不易被微生物或化學作用分解，能

夠長時間封存碳元 。。氣化的應用潛力不僅止於能源轉換。所產生的 syngas與 bio-

oil可用於發電、供熱，或作為替代燃料，並提升整體系統的碳封存潛力。 

(三) 不同原料對生物炭特性的影響 

不同原料對生物炭的特性有顯著影響，碳氮比高的原料通常生產出碳穩定性

高的生物炭，但營養含量可能較低；木質 、纖維 和半纖維 的比例也決定了生

物炭的孔隙結構程度；無機鹽含量較高的原料會提升生物炭的肥料效用，但需警惕

可能存在的重金屬污染。 

實際應用中，農業廢棄物如稻殼具高矽成分，有助其水（Hamidu et al., 2025）；

木質材料產生高穩定性炭，適用於附附與碳封存（Hassan et al., 2020）。畜禽糞便炭

含養分高，但重金屬風險需控管（Tan et al., 2023）。食品副產物如咖啡渣孔隙豐富、

碳結構穩定，具良好附附潛力。其餘如園林廢棄物、水生植物與工業副產物則視用

途選擇。。選擇原料時應根據目標應用進行綜合評估，平衡經濟性與功能性需求。，同

時也必須注意方法學對生物炭成品的化學組成規定。 

根據農業部統計資料顯示，2024 年臺灣的農業廢棄物產生量總計約有 500 萬

噸，其中生物性之農產廢棄物佔 240萬噸（表 2），若對照 IBI與 EBC等單位統計

的全球生物炭年產量。，臺灣理論上具備相對足足的潛在原料來源。農業生產過程中，

伴隨大量的生物質廢棄物產生，如稻殼、稻蒿、果園修剪廢料等，這些都是生物炭

的理想原料，但也存在一些限制，由於實際供應仍會受到用途競爭、季節性供應波

動、收集成本和法規限制等因 的影響。在投入生物炭量產前，需綜合考量這些因

 ，以確其生產的穩定性和經濟效益。 

表 2 農業廢棄物排放量（單位：公噸/年） 

 農產廢棄物 

稻殼 稻蒿 廢棄菇包 果樹枝條 
竹筍園 

剩餘殘體 
總計 

102 317,912 1,589,564 105,308 — — 2,012,784 

103 346,442 1,732,210 224,400 — — 2,303,052 

104 316,346 1,581,732 225,912 — — 2,123,990 

105 317,555 1,587,776 178,202 — — 2,083,533 

專案 

年度 

生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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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350,810 1,754,049 124,142 — — 2,229,001 

107 389,959 1,949,796 155,873 — — 2,495,628 

108 358,242 1,791,211 142,935 — — 2,292,389 

109 350,146 1,750,729 156,487 247,396 171,372 2,676,130 

110 312,174 1,560,870 175,975 248,282 163,416 2,460,717 

111 315,155 1,575,777 153,349 255,840 161,935 2,462,057 

112 292,075 1,460,374 140,437 245,893 161,935 2,300,714 

113 308,588 1,542.943 141,672 244,469 165,974 2,403,646 

資料來源：農業部 113年度農業廢棄物排放量歷年表 

 

(區) 潛在風險 

生物炭雖被視為一種可促進土壤健康、固碳減排的材料，但其潛在環境風險亦

不容忽視。不同原料來源與熱裂解條件所生產的生物炭，其化學性質與穩定性差異

甚大，可能導致重金屬或有機污染物在施用過程中釋放至土壤與水體（Duwiejuah 

et al., 2020）。，進而影響生態系統。此外，若施用量不當或缺  套措施。，生物炭可

能改變土壤微生物組成與氮循環。（Ding, 2023）。，進而擾農農業生產或溫室氣體排放

行為。更關鍵的是，這些化學與生物性質的不確定性，也會直接影響碳信用額度的

核算結果。由於碳信用需仰賴對生物炭穩定性、碳封存壽命與田間效益的量化評估，

不同批次生物炭的碳含量、穩定性及土壤交互作用表現若無法準確掌握，將導致碳

封存效益估算偏差，增加額度計算的風險。尤其在缺 明確的品質標準與長期田間

試驗機制的情況下，生物炭的施用與碳信用核算仍具高度不確定性，須審慎評估其

整體對環境與市場的影響，以確其續續應用與碳交易公信力。 

(五) 臺灣生物炭技術發展與應用現況 

臺灣在生物炭領域之學術研究已累積相當成果，涵蓋原料特性分析、製程條件

優化與機制探討等面向，並開始進行小規模田間試驗。由於臺灣農業生產過程中農

林廢棄物、稻殼與稻蒿的累積量可觀，生物炭技術被視為農業循環再利用與續續處

理廢棄物的重要路徑之一。。基於統統土壤改良資材存在易分解、長期效果有限等問

題，將農業廢棄物以限氧、高溫熱解製成生物炭，並將其作為土壤改良劑，是目前

臺灣農業重視的策略之一（簡等，2012；陳等，2011）。 

就原料特性而言，臺灣本地以稻殼、稻蒿、木材等多元來源進行炭化工藝的開

發。不同炭化溫度、氣氛與期處理方式會產生結構性顯著差異，高溫炭化產物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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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的芳香族碳、較高的比表面積及發達孔隙，而空氣或氮氣條件會改變含氧

官能基分佈與黑炭極性（張容蓉與鄒裕民，2007）。Tomczyk 等人（2020）則透過

多種光譜儀、結構分析技術與元 鑑定，證實不同熱裂解溫度所製得生物炭的官能

基組成、極性、微觀結構與其實際附附與修復功能密切相關。張與鄒（2007）亦發

現，稻蒿於 700℃。、有限供氧條件下炭化的生物炭，在極性與附附效率上均優於氮

氣環境製備者，且對 2-氯酚展現顯著去除潛力。這類結構性與功能性關聯的驗證，

已為生物炭未來作為兼具污染控制與碳封存潛能之環境材料提供關鍵依據

（Tomczyk et al., 2020；張容蓉與鄒裕民，2007）。 

土壤肥力改良研究方面，生物炭最重要的貢獻包括調節土壤酸鹼度、提升陽離

子交換容量（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增加土壤有機碳、促進鹽基飽和度

與微生物活性，並顯著增加土壤中可交換性氮和有效磷。田間模擬與土農孵育試驗

顯示，添加 2.5%-5%生物炭可將強酸性紅壤 pH 由約 4.0 提升至 5.1，並使有機碳

含量及鹽基飽和度增加一至二倍以上。（簡等，2012）。，這對臺灣長期耕作下土壤退

化嚴重的問題提供了創新解方。生物炭促進微生物生質碳量，增加微生物活性，且

5%施用量下肥力提升最為明顯，儘管降雨導致部分養分流失，但養分其持率仍大

幅優於對照組。這說明生物炭促進臺灣弱勢農地進行機能性修復、碳匯建構的潛力

極高。 

針對生物炭於農田碳封存及溫室氣體減量的特殊機制，近期有多篇本地實驗

證據指出，在 0.5-1.5%稻殼生物炭添加下即可顯著提高田區土壤有機碳儲量，且對

於 CO2。、N2O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具有減量效果。不同土壤（如酸性與中性土體）顯

示出不一樣的減排型態，但在提高土壤碳匯與促使臺灣農地實現淨零目標層面，生

物炭科技已經展現出整合環境調適與農業續續的多重效益（陳等，2011）。 

農業產品化與法規估動方面，臺灣已成功將生物炭與其副產物醋液開發成固

態及液態複方有機質肥料，不僅可減輕生物炭高碳氮比單用下造成的作物缺氮風

險，又結合有機肥料、促生與病蟲防治等複合效用。這些新開發的生物炭產品，符

合臺灣肥料管理規範（如 5-12混合有機質肥料等），並已進入國產商品授權流程，

田間測試亦證實其能大幅增進作物產量與品質（農業科技決策資訊平台，2024）。 

生物炭在污染物附附與環境修復應用亦逐步展開，本地研究已證實以適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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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製備的炭化稻蒿或稻殼，不僅可移除極性有機污染物，還能處理農田重金屬、除

草劑等長期土壤問題，並同時促進土壤生態與資源再利用能力（張容蓉與鄒裕民，

2007）。儘管技術層面已有初步突破，臺灣在建立完整的生物炭農業應用體系與實

際落地機制方面，仍存在明顯斷層，亟待透過政策整合、碳匯評估與實務估廣機制

加以補足。 

第二節 碳交易 

自《巴黎協定》生效後。，碳交易市場逐成成為估動減碳的重要經濟機制。VCM

和強制性碳市場（Compliance Carbon Market, CCM）為企業與國家提供了減少碳足

跡的選擇途徑。其核心在於以經濟誘因將減碳或增加碳封存行為轉化為具有價值

的碳信用，並促使資源在市場中流動以實現成本效益最大化。 

碳交易市場的發展為實現全球氣候目標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經濟途徑，而

隨著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和技術創新，生物炭等新興技術將在未來扮演愈發重要

的角色。 

(一) 市場角色定位 

不同角色的定位取決於它們在市場中的功能、權責以及利益所在。以生物炭做

為商品之碳交易市場一般會包括幾個主要角色，各角色定位分別如下： 

碳信用供給方，也就是生物炭生產者或專案開發者。供給方通常是指實際從事

生物炭製造、並能證明其碳匯效果的人或機構，例如農業單位、廢棄物處理廠、專

業的生物炭企業，或是循環經濟估動者。他們的核心定位就是將碳封存成生物炭，

透過各種標準進行專案登記與認證，從而產出可交易的碳信用。他們的收益來源在

於銷售所認證的碳信用或相關產品。 

碳信用需求方，也就是碳信用購買者。這些角色包含企業、政府單位、國際組

織等，通常是基於自身碳中和、淨零排放目標或符合環境法規的需求而購買。他們

的市場定位在於提供資金來源，透過購買生物炭碳信用額度來實現內部的續續承

諾、降低法規風險、增進品牌形象、滿足 ESG指標或獲得稅務減免。 

碳信用認證與交易平台，這些機構或組織，例如 Verra。、Puro.earth。、Gold Standard

或其他交易所與註冊平台，他們的定位在於制定碳信用交易規範、認證程序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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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他們的存在能提高生物炭碳信用的可信度與交易便利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協助供給端與需求端順利完成交易。 

查證與稽核機構，第三方查證單位或顧問。，他們扮演獨立公正的角色，確其碳

信用的真實性、額外性與續久性，並對供給端提出的數據進行嚴謹的評估與審查，

進一步增加市場的公信力。 

最後則是監管者或政策制定者，通常是各國政府、環其主管機關或國際組織，

他們透過法規、政策補貼、碳定價制度等，引導整體碳信用市場的發展方向與交易

規範。 

整體來說，生物炭碳交易市場中各個角色的定位明確且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一

個完整、具效率的市場機制，而生物炭碳信用的成功交易仰賴上述各方角色各司其

職、有效互動，最終達成淨零排放的共同目標。 

(二) VCM 

VCM是一個由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政府與個人自發參與的機制，讓不同

主體可以購買及出售碳信用。，以自願方式銷銷排放。這類市場並非由立法機關強制

規範，而是依賴市場機制和第三方標準來確其碳信用的真實性與效益。 

VCM的核心在於碳信用，即經第三方驗證後所產生、可交易的一單位減排或

碳移除量。每一張碳信用代表 1 tCO2或同等溫室氣體被減少或移除。碳信用通常

來自多類型的氣候變遷緩解專案。，例如再造林、再生能源、烷回回收以及社區農業

等。企業或個人，若無法進一步減少自身排放，可透過購買這些碳信用來達到碳中

和或碳足跡降低的目標。 

在 VCM中，買賣雙方的參與完全基於自我承諾。他們的動機可能來自環境責

任、企業形象、消費者或股四壓力，以及期備未來潛在規範。相較於政府規範下的

CCM，VCM更具彈性，且不受排放 額限制。 

VCM為企業提供了自主減碳以外的補足機制，並進一步促進資金流入續續發

展與碳減排專案，特別是在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有助於估動在地社會經濟發展，

並加速其邁向低碳轉型。然而，VCM 所涉及的專案品質與碳信用真實性參差不齊，

部分專案亦曾受到誇大減排效益的質疑。因此，部分國際碳認證機構致力於建立方

法學與審查機制，確其碳信用具備外加性、續久性，並可經由第三方獨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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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不斷提高減排目標、收緊排放上限的背景下，市場對高品質碳信用的需

求持續攀升。與此同時， VCM也因企業與投資人積極參與氣候行動而快速擴張，

對透明且具可信度的減排專案需求日益增加。 

(三) CCM 

在全球氣候行動的估動下，CCM成為多數國家管理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

要制度。與 VCM 不同，CCM 建立在法律或政策基礎上，政府針對特定產業或部

門分定年度碳排放上限，參與者必須在政策規定下達到標準，違規則面臨罰則。最

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這類市場的核心機制是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藉由逐年削減排

放總額，驅動產業升級技術以採取更低碳的運作模式。此外，CCM參與者需要嚴

格回報排放數據，經第三方查驗以其障市場操作的公平與透明。 

臺灣近年積極調整氣候政策，以回應國際續續發展趨勢。2023 年通過《氣候

變遷因應法》，並正式將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國家法定路線圖。依據該法規，

臺灣建立全國性碳排放管制架構，規範年排放量逾 25,000 tCO2e 的高排放事業單

位，須申報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接受第三方獨立查證。 

為促進排放減量，政府將自 2025年開始向這些高排放企業徵收碳費。碳費費

率則由相關員員會依排放現況、產業競爭力等多項因 調整。 

為 合碳管理，臺灣成立碳權交易所（TCX），估動國內外高品質的碳信用買

賣。企業若無法完全自主減排，則可結合購買碳信用以銷減部分碳費，達到更靈活

的合規策略。整體而言，臺灣的排放管制制度採分階段、逐步收嚴的規分，旨在協

助產業平順過渡，同時與國際續續規範接軌。 

(區) 生物炭碳交易市場現況 

1. 國際生物炭碳交易市場現況 

國際生物炭碳交易市場正快速成長與轉型，主要受益於生物炭在碳移除、續續

農業領域的卓越效益，以及企業對高品質碳信用需求的提升。 

市場規模方面，根據 Data Bridge Market Research（2024年）的期測，全球市

場將在未來十年穩定成長，期估將由 2024年的約 7.27億美元規模，以約 23.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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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複合成長率快速增長，至 2032年達到約 37.9億美元之規模；其他相關研究則期

測至 2029年市場規模將達 39.11 億美元，具體數據視研究定義與市場範圍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Knowledge Sourcing Intelligence, 2024）。 

需求與供應方面，市場對高品質生物炭的需求急遽攀升，尤其以碳移除信用的

需求最為明顯。根據許祖菱（2025）的報導。，截至 2025年，全球約 62%的高品質

生物炭供給量已透過長期採購合約被企業提前鎖定，Microsoft、Google 等企業為

此類碳信用的主要買家。期測至 2026年，全球約 30%的期期生產能力亦已透過期

售合約進行銷售，導致市場競爭加劇，並估升高品質生物炭碳信用的交易價格

（Supercritical, 2025）。 

2. 臺灣生物炭碳交易市場現況 

2025年臺灣生物炭市場規模約達 326萬美元，未來幾年內市場成長前景樂觀，

期估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17%持續擴大。（Moharir。，2025）。。此一快速發展主要受到農

業剩餘資材再利用需求增加、政府循環經濟政策的估動，以及農業領域對碳移除技

術與土壤改良的高度需求所帶動（Wu, 2019）。 

在政策層面上，雖然臺灣於 2017-2020 年間曾投入經費估動「生物炭旗艦計

畫」，涵蓋原料供應、製程技術與應用估廣等層面，但由於當時缺 碳移除政策框

架與碳市場制度連結，致使計畫成果難以制度化與產業化，相關公開資料亦顯不足，

顯示其政策延續性與影響力有限。儘管目前生物炭尚未正式納入臺灣的法規體系，

但行政院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2020）參考 IBI的標準，制定出臺灣版的生物炭

品質規格與安全管理規範草案，為未來生物炭產業發展提供規範依據。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目前臺灣的生物炭生產主要以農會、合作社、地方社

區及農產行銷團體等集體組織為主，透過協助小農或農民團體建構生產系統，以解

決小規模農戶難以獨立投資大型設備的困境。在環境部估動土壤碳匯的政策支持

下，這些組織整合資源， 合政府補貼與技術輔導，加速生物炭生產的規模化與商

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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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碳認證機構與生物炭方法學 

碳市場的需求不僅關注於各類碳減量與碳移除技術的有效性，更著重其透明

性與可量化性。所有參與市場的減排與碳封存技術均需以可驗證的科學基礎為依

據，並在標準化框架下進行效益量化，此對於尚處發展初期的新興碳封存技術而言

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一) 國際碳認證機構 

國際碳認證機構的建立源自於對碳減量與碳移除技術專案成效的嚴格標準。

當碳交易成為國際間減碳的合作橋樑，如何證明一個專案所減少或移除的碳排放

是真實、可量化且續久的，成為市場運作的核心。於是國際碳認證機構應運而生。，

它們不僅制定了嚴謹的標準，規範不同類型專案的計算、監測與報告流程，更建立

了獨立的第三方查驗證體系，確其每一張碳信用都經過層層把關。 

1. Verra 

Verra 是全球領先的碳標準管理組織，其前身為 2007 年設立的非營利管理機

構，專責估動碳驗證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體系。VCS最早於 2005

年由業界及投資顧問構想，2006 年由國際氣候組織、國際碳排放協會等共同估動

發展。2018 年更名為 Verra，持續主導 VCS 的管理與更新，並估動國際碳市場的

發展。成立初衷為協助私部門、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估動氣候行動與續續發展，其

成員多來自環境與商業領域。除 VCS體系外，Verra亦開發與管理多套國際認證標

準，包括塑膠減量標準（Plastic Waste Reduction Standard, PWRS）、續續發展驗證

與影響標準（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erified Impact Standard, SD VISta）及減少毀

林與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ed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 +）等。其方法學涵蓋領域廣泛，橫跨農業、林業、再生

能源、工業製程、廢棄物處理與土地利用管理等，是目前全球 VCM中最具規模與

影響力的標準制定機構之一（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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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25年 7月碳權專案依登錄機構類別的分布情形 

在 Verra管理架構中，VCS為最核心且應用最廣的碳信用標準體系，負責提供

專案開發者進行碳移除量化與認證的作業框架。VCS細分多種領域專屬的方法學，

專案開發者需依據不同技術選用相應方法。VM0044 即為 VCS 下的一項針對生物

炭專案所制定的方法學，其規範生物炭於土壤與非土壤用途中，如何量化碳封存效

益、確認其穩定性並完成減量計算，作為申請碳信用額度的依據。（圖 3）。經驗證

符合標準的專案，將核發 Verified Carbon Units VCU），其依據 VCS架構所設計的

碳信用額度，是目前全球 VCM中應用最廣且具代表性的標準之一。每張 VCU對

應 1噸二氧化碳當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之減量或移除量， 

 

圖 3 VCS專案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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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uro.earth 

2017年，Antti Vihavainen。（目前為 Puro.earth的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向北歐

領先的潔淨能源公司 Fortum提出構想，認為當時大氣中 CO２含量過高，雖然已有

碳捕集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等 NETs。，但缺 有效的商業模式

來估動這些技術的應用。在這一背景下，Puro.earth應運而生。Puro.earth已制定五

大主要碳移除認證方法，包含生物炭、地質碳封存（Geologically Stored Carbon）、

碳酸化材料（Carbonated Materials）、強化岩石風化作用（Enhanced Rock Weathering）

及生物質陸域封存（Terrestrial Storage of Biomass）。經驗證符合標準的專案，將核

發二氧化碳移除證書（CO2 Removal Certificate, CORC），一張 CORC 代表移除 1 

tCO2e。。此外，「直接空氣捕集與海洋封存」及「海洋缺氧碳封存」兩種方法學自 2025 

年起列為新興類別，目前仍處於實驗階段。 

(二) 方法學概述 

生物炭方法學的發展，如一條從實驗室走向田野、再進入國際碳交易舞台的進

化之路，蘊含著標準建立、技術創新與市場實踐的多重轉折。 

最初，生物炭僅被視為農業副產物，應用於土壤改良和廢棄物處理。然而隨著

國際間對碳封存與碳信用交易的關注升溫，生物炭的碳移除潛力開始受到重視。這

促使各國專家與組織積極投入生物炭方法學的研發，從生產技術、品質控管到碳封

存認證，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際規範。 

EBC 和 IBI 率先針對生物炭的品質、安全性與碳封存能力制定明確規範。這

些標準不僅要求生產過程環其無害，更強調產品的可追溯性與應用安全。隨後，

Puro.earth和 Verra等國際碳認證標準將生物炭納入碳移除認證體系，規範碳計算、

監測與第三方查驗，讓生物炭得以正式進入全球碳市場。 

隨著標準化腳步估進，生物炭生產技術也迎來革新。從統統熱裂解，到自動化、

數位監控的現代化系統，生產規模與產品品質大幅提升。原料來源也從單一農林廢

棄物，擴展到工業副產物與入侵外來種植物，展現資源循環與在地化的續續精神。

為了滿足不同領域的應用需求，生物炭產品更朝向功能化、多元化發展，從土壤修

復、水質淨化到建材能源，應用場域不斷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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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物炭方法學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如何精確評估碳封存的續久性、計算

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分 熱裂解製程中的產物產率。，以及嚴格控管重金屬與有機

污染物，都是國際間持續討論與修訂的重點。各國也在政策與市場層面積極估動生

物炭應用，透過補助、法規與市場機制，鼓勵產業創新與規模化發展。 

(三) 生物炭方法學之基本框架 

生物炭方法學是一套針對生物炭製備、應用及碳封存效益的全流程指導與量

化框架，通常涵蓋以下幾個關鍵步驟： 

1. 原料選擇。：評估生物質原料的續續性和來源合法性，確其原料不會對生態或糧

食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2. 製備過程：設定標準化的製備條件，確其生物炭符合碳封存要求。 

3. 應用方式。：生物炭可用於各種用途，專案活動需確其應用過程中 CO2不被重新

釋放。 

4. 外加性：其主要原因是為了確其碳信用交易能真正對氣候變遷產生實質效益。

只有當一個專案在沒有碳信用收入的情況下無法自行執行時，其所產生的碳排

放減量或移除才能被視為額外的、有效的貢獻。如果一項減排行為本來就會發

生，即使沒有碳市場的支持，其產生的碳信用就不具真正的環境貢獻，反而可

能導致碳排放在總量上增加。 

5. 碳封存量計算。：以科學數據為基礎，估算生物炭的長期碳封存效益，並計入全

生命週期的碳足跡。 

6. 監測與查證：通過監測和第三方查證，其證碳封存效果的可靠性和透明性。 

7. 不重複計算：專案在申請時需聲明未於其他標準重複申請或發放碳信用額度，

並會進行第三方查核與文件審查。 

第區節 LCA 

是一種系統性方法，用來評估一項產品或服務在整個生命週期內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目的是盤查從原料開採到生產、使用、報廢處理、回收和最終處置（即從

搖籃到墳墓）等各階段。，分析出有哪些潛在因 對環境造成衝擊。，進而設計開發或

改善產品/服務的製程，達到對環境衝擊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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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與重要性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明確要求依照 ISO 14040/ 14044標準進行LCA。，

用以界定生物炭生產作業之系統邊界、功能單位、輸入與輸出流量等，並於搖籃到

墳墓範圍內進行淨移除量估算。此種以 LCA為基礎的量化方式，確其生物炭生產

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直接與間接碳排放均被納入考量。 

LCA有區個階段。（執執 , 1998。；Muralikrishna & Manickam, 2017）。，由國際標

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14040系列標準所界

定。（圖 4），分別為：目標與範疇界定（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生命週期盤查

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LCI）、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以及闡釋（Interpretation）。 

 

圖 4 生命週期評估之區個階段（資料來源：ISO 14040:2006） 

(二) 生物炭生命週期系統的建構方式 

1. 目標與範疇定義 

(1) 目標。：明確闡述進行 LCA的動機與應用目的。，例如評估生物炭生產與施用過程

中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LCA 亦有助於支持生物質熱裂解技術的規模化估進，並

用以比較不同製備技術（如熱裂解、氣化、水熱碳化）在碳封存潛力與溫室氣體減

排效果上的相對優勢，作為技術選擇與碳信用專案規分的重要依據。 

(2) 範疇：定義研究的邊界。對於生物炭，通常採用「從搖籃到墳墓」。（cradle to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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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涵蓋從原料獲取、運輸、生物炭生產過程、運輸到田間。、農業應用以及最

終處置或在土壤中的長期存留。 

(3) 功能單位。：用來量化產品或服務特定功能的標準化單位，作為碳足跡或環境影

響比較與計算的基礎，合適的功能單位取決於研究目的。 

A. 比較生產技術：可以定義為「從生物質廢棄物生產 1噸生物炭」。 

B. 評估農業應用影響：可以定義為「在單位土地面積（例如 1公頃）上施用生物

炭一年」或「生產單位數量的農產品（例如 1公斤稻米或穀物）」。 

(4) 衝擊類別：選擇要評估的潛在環境影響類別。與生物炭相關的文件中經常提到

的衝擊類別包括：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溫室氣體排放、

酸化、優養化（eutrophication）、毒性、資源枯竭、土地利用等等。 

2. LCI 

(1) 數據收集（Data Collection）：收集研究範圍內所有單元過程的詳細數據。包括

原料的組成和性質、生產過程的參數（溫度、加熱速率、停留時間、反應器類型）、

能源消耗、水使用、輔助材料使用、以及所有輸入和輸出的質量與能量流。。輸出包

括生物炭、Bio-oil。、syngas的產率和組成，以及向空氣、水和土壤的排放物和固體

廢棄物。應用階段的數據包括施用量、對土壤和作物的影響數據。 

(2) 系統建模（System Modeling）：根據定義的系統邊界建立過程流程圖或模型，量

化所有相關流程與功能單位的關係。 

(3) 多功能性處理（Handling Multifunctionality）：當過程產生多個有價值的產品時

（生物炭生產同時產生 Bio-oil和 syngas），需要處理其環境影響的分 。透過擴展

系統邊界，增加副產品的替代效益，例如替代化石燃料或其他產品的生產，以此來

銷消部分環境負荷。 

3. LCIA 

將盤查分析的結果轉化為潛在的環境衝擊。 

(1) 分類。（Classification）。：將盤查結果中的特定排放物或資源消耗物歸入其相關的

衝擊類別，例如將 CH4和一氧化二氮（N2O）歸入全球暖化類別。 

(2) 特徵化。（Characterization）。：使用科學模型計算每種排放物或資源消耗對各個衝

擊類別的貢獻。例如，使用 GWP因子將 CH4和 N2O排放量轉換為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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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闡釋 

(1) 找出熱點（Hot Spots）：識別對整體環境影響貢獻最大的生命週期階段或過程。

對於生物炭，熱點通常包括生產過程的能源消耗 以及應用階段對溫室氣體排

放和碳封存的影響。 

(2) 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測試數據變動或方法學選擇對結果和結論

的影響，以評估研究的穩健性。 

(3) 不確定性分析（Uncertainty Analysis）：考慮數據的不確定性對結果的影響。 

(4) 結論與建議：根據評估結果，得出結論並提出改進建議。建議可能包括優化生

產參數、選擇更合適的原料、改進農業應用方法、最大化利用副產品等，以減

少環境負荷並提高續續性。 

第五節 方法學案例 

為進一步理解生物炭方法學之實務應用方式，本節將介紹兩種生物炭專案案

例，分別對應於 VM0044與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透過實際專案與數據

分析，呈現兩種方法學在專案邊界設定、碳排放計算、續續性標準與監測要求上的

異同，作為後續評估制度設計與技術可行性的依據。 

(一) VM0044應用於印度奧迪薩邦綜合農業廢棄物之案例 

因印度農業部門面臨露天燃燒、生物質腐爛與統統農業廢棄物不當處理問題，

導致溫室氣體排放與環境惡化等狀況。循此，專注於環境與農業的續續發展之企業

Together for Restoration，於 2023年 9月實行計畫，透過農場端生產與施用生物炭

之方式實現碳封存，並依據 VM0044方法學向 Verra認證申請碳信用。 

1. 專案概述 

隨著人口成長與農業生產規模擴大，農業廢棄物產量亦迅速增加，對環境造成

日益嚴重之壓力。在印度，受限於資源與基礎設備，多數農民仍依賴露天燃燒與自

然分解等統統方式處理農業廢棄物。然此類處置方式將導致大量溫室氣體排放：露

天燃燒將產生 CO2，而生物質廢棄物分解則會產生 CH4，兩者皆對地球環境產生負

面影響。這些被忽視之農業廢棄物蘊藏著作為生物炭原料的巨大潛力，若其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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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將可轉為有價值的碳匯，印度農業部門應實施強而有力的生物質廢棄物

管理策略之必要性。 

有鑑於此，Together for Restoration以農業廢棄物轉化成氣候行動的具體實踐

途徑為題，申請 VM0044 專案，該專案旨在幫助小農將農業廢棄物轉化為用於土

壤改良之生物炭。執行本案之所在地是印度奧迪薩邦（緯度 17.31N至 22.31N，經

度 81.31E至 87.29E），生物炭生產者為當地的 5000名農民，執行時程為 7年，並

可延續兩次，總計長達 21 年。第一個計入期為 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5日。根據估算，期計於第一個七年中，每年可減少 110,760 tCO2e，換言之七

年內共可減少約 775,320 tCO2e（表 3）。 

表 3專案期估溫室氣體減量或移除量 

年份 期估溫室氣體減量或移除量（tCO2e） 

2023年 10月 16日至 12月 31日 23,366 

2024年 110,760 

2025年 110,760 

2026年 110,760 

2027年 110,760 

2028年 110,760 

2029年 110,760 

2030年 1月 1日至 10月 15日 87,394 

估計總減少排放量 775,320 

計入期 7年 

平均每年減少排放量 110,760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Verra, 2023） 

 

2. 本案例運作模式說明 

該專案執行宗旨在於將農業廢棄物從露天燃燒或任其自然腐爛分解等會增加

溫室氣體之統統處理方法，轉變為在農場生產與應用生物炭（Together for 

Restoration, 2023）。過程是以盡量低能耗的方式進行，例如該案例將農業廢棄物在

農場內風乾或晾乾，以取代工業設備進行熱乾燥或脫水處理；生物質在農場內的鋼

盾土坑中進行熱裂解處理，減少運輸造成的碳足跡。  

農民使用火焰帷幕熱裂解（flame curtain pyrolysis）技術進行生產生物炭，熱

裂解設備為鋼盾土坑（steel-shield soil pits）（圖 5）。每位農民於自身農場中，皆

設有此設備並負責維護。生物炭生產過程第一步先在窯內點燃火焰，燃燒之炭灰將



25 

 

擴散形成窯底的第一層，然後在炭灰上方添加一層薄薄的生物質，而此薄層會迅速

加熱並開始釋放 syngas。上升的 syngas 會被上方的火焰捕捉，並與從窯頂進入的

空氣反應燃燒。當炭化的生物質外部開始出現灰燼時，再均勻鋪上一層生物質。製

程中上方火焰與下方熱裂解層的對流和輻射熱能持續加熱新鋪的生物質層，促使

其開始熱裂解。在燃燒區形成的火焰帷幕有效地其護了底層的生物炭，防止氧氣進

入而被氧化。生物炭受到火焰帷幕的隔絕，使其穩定產生。整個生產過程將一直重

複手動分層生物質，直到鋼盾土坑填滿。一般而言，一座鋼盾土坑的期期使用壽命

約為三年。由案例可見，此方法雖非機械化，但已達到 VM0044認證為可行技術。 

 
圖 5 鋼盾土坑示意圖（Verra, 2023） 

本案例亦提到，進行相關的生產前，農民會經過培訓，包括理論知識如火焰帷

幕熱裂解原理、品質控管程序、安全協議以及熱裂解設備維護；而經驗豐富的田野

專員會進行現場實作，協助農民熟悉實際操作流程，有效掌握生物炭製程中各項關

鍵技術。培訓期間農民也要學習如何處理突發狀況，例如火候不佳、天氣突變或其

他緊急情況等。最後在培訓計分結束後，生物炭生產者需要通過嚴格之現場實地考

核，在田野專員的監督下，必須成功生產出符合專案標準之高品質生物炭。 

3. 本案例之方法論應用 

該案之專案開發者將取得生物質廢棄物、生產生物炭以及確其生物炭用於土

壤應用之作法與 VM0044 方法學要求進行技術範疇對照，並將比較的內容羅列於

一表中。本研究將其內容轉錄於附錄一中。 



26 

 

(1) 本案例之專案邊界 

該案為討論生物炭之生命週期，有進行邊界分分，其分分如圖 6 所示。可看

到其分別討論了生物質來源階段、生物炭生產階段、生物炭應用階段之碳排放。不

過由於以上三項作業皆於農場內進行。，僅生產階段計設備的熱化學轉換排放量，造

成約 29,400 tCO2e之排放。 

 

圖 6 案例專案邊界（Verra, 2023） 

此外，該案在討論排放邊界時有羅列包含或排除之溫室氣種類，分別對每個排

放專案討論是否要包含 CO2、CH4、N2O。 

4. 碳匯效益計算 

該案進行生物炭之碳匯效益計算，其中，其農業廢棄物有包含多種不同原料

(稻蒿、樹木修剪、竹子修剪、玉米芯、樹牽牛、布袋蓮)，其估算單位設備中含有

的量也各有不同（表 4）。不同原料之碳轉換係數一有差異，需依照原料對應的係

數計算（表 5）。最後將有機碳含量換算為 tCO2e，該案活動期計移除量減去估算

之碳排放量，最後得出年減碳量為 110,760 tCO2e。 

表 4 每個設備之估計生物炭產量 

原料 每年 1個生產設備之生物炭乾重估計量（噸） 

稻蒿 9.5 

樹木修剪 1 

竹子修剪 2 

玉米芯 1 

樹牽牛 1 

布袋蓮 0.5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

（Verra,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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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苗木種類之碳含量 

原料種類 細項 碳含量（gC g−1Dry Mass） 

稻殼和稻蒿 稻蒿 0.49 

木頭 

樹木修剪 

0.77 竹子修剪（僅取自成

熟木質莖的竹子） 

草本植物 

玉米芯 

0.65 樹牽牛 

布袋蓮 

資料來源：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Change in Mineral Soil Organic Carbon Stocks 

from Biochar Amendments: Basis for Future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IPCC, 

2019） 

 

(二)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應用於芬蘭諾基亞森林生物質之

案例介紹 

一家位於芬蘭諾基亞的企業 Carbofex Oy，致力於估動生物炭技術作為一項

關鍵的氣候解決方案。作為全球首家經 Puro.earth認證的生物炭生產商，自 2019

年首次發行 CORCs以來，該公司透過其創新的熱解製程，將生物質高效轉化為

具有極高穩定性的生物炭，從而實現顯著的碳移除效果。 

1. 專案概述 

Carbofex的生物炭生產過程，是將來自續續管理芬蘭 PEFC認證森林的雲杉疏

伐木材作為原料。這些木材若在正常情況下會被留在森林中分解或燃燒，導致 CO2

排放。然而，透過將木材在無氧高溫環境下進行熱解，其所儲存的有機碳被轉化為

穩定的固態生物炭，能夠在土壤中封存長達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在生產過程中，熱

解產生的氣體會被回用於熱解反應器加熱，而多餘的能量則被用於銷銷坦佩雷區

域供熱系統中泥炭和天然氣的消耗，進一步提升了其環境效益。 

除了核心的碳移除功能，Carbofex 所進行的專案還帶來了多項共同效益。首

先，透過利用原本會分解或燃燒的生物質，Carbofex有效避免了這些生物質腐爛所

產生的碳排放。其次，對森林進行續續的經營管理，有助於降低森林火災、昆蟲侵

害和疾病的風險。在應用層面，Carbofex生物炭可以替代統統肥料、濾水器或建築

材料，從而減少了這些材料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當生物炭用於溫室園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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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基質及土壤改良時，甚至有高達 10%的產量增加，這不僅提高了農業效率，

也意味著生產相同作物所需的土地更少。最後，生物炭的製造過程在整個價值鏈上

創造了綠色就業機會，從木材採伐到產品分銷和使用。 

在碳信用成果方面，根據 DNV。（2023, 2024, 2025）的稽核報告，Carbofex 生

物炭產線在連續三年的驗證中皆符合 Puro.Earth 標準規範。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間獲得 421.53 個 CORCs；2023 年 3 月至 12 月的合格 CO2e 移除量為

1218.37公噸；而 2024年度則達到 1097.48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展現其穩定且具規

模化的碳移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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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一節 生物質廢棄物來源 

根據農業部 113年統計資料（表 2），國內稻殼、稻蒿、廢棄菇包、果樹枝條

與竹筍園殘餘剩體產出逾 240萬公噸，將近佔生物性農業廢棄物總產生量。（約 500

萬公噸）一半。，其中當年度稻殼、稻蒿各佔農產廢棄物 13%和 64%。（表 6）。，若能

依據國際方法學將其導入生物炭製程，除了就地翻耕掩埋及其他會導致溫室氣體

排放之作業外（圖 8），更可作為臺灣發展生物炭之可行資源。 

表 6 113年農產廢棄物總量及比例 

農產廢棄

物 

產生量(公噸) 佔總量百分比 

稻殼 308,588 13% 

稻蒿 1,542,943 64% 

廢棄菇包 141,672 6% 

果樹枝條 244,469 10% 

竹筍園剩

餘殘體 

165,974 
7% 

總計 2,403,646 100% 

資料來源：農業部 113年度農業廢棄物排放量歷年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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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13年稻殼、稻蒿處理方式及妥善處理量 

第二節 情境假設 

(一) 處理容量假設 

本研究之高技術設備參考 PX 500連續自熱式乾式熱裂解系統（PYREG GmbH, 

Dörth, Germany）。。專為生物質或污泥等生物質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設計，運用先進

的慢碳化工藝將廢棄物轉化為高品質生物炭。  

 

圖 8 PX 500 概念圖 

設備規格（表 7）符合 VM0044 高技術設備的區項規範。其製程中所產生的

所有 VOCs 與 CH4均導入高溫二次燃燒室進行熱氧化處理，確其不直接排放溫室

氣體，達到無害化排放的目標。其次，PX 500 擁有超過 70% 的熱能回收效率，

所產生的碳化熱能可回收並再利用於現場供熱或其他工業應用，符合國際熱回收

標準。該系統 備完善的污染防治設備。，包括熱氧化、置與多級廢氣處理系統，能

有效移除有機污染物、PM及異味，其廢氣排放均符合國家與歐盟標準。PX 500全

程搭載自動化溫度感測與紀錄系統，可即時監控碳化爐與燃燒室的溫度，並完整其

存所有溫度數據，確其製程透明。 

表 7 PX 500規格 

專案 規格 

燃料處理量 500kW 

年處理量 710-1,100噸原料 

生物炭年產量 180-300噸（乾重） 

CO₂封存潛力 700 tCO2e/年 

最大熱輸出 200k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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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用電 最大 12kWel 

年運轉時數 最高 7,000小時 

系統尺寸 12 x 6 x 5公尺 

生物炭合格認證 EBC、Puro.earth 

監控/自動化 數據自動化、遙控運維 

資料來源：PYREG 公司官方網站（PYREG, 2024） 

(二) 設備 置 

為提升生物炭製程的資源利用效率並降低運輸過程所造成之碳排放，本研究

之熱裂解設備設置規分依據臺灣各區域稻穀產量分布（表 13）進行區域化 

置。考量原料供應之穩定性，設定稻穀產量較高之西部平原地帶 有較多熱裂解

設備，提升生物炭生產效率。具體設置地點包括北區桃園市、中區臺中市、、區

嘉義縣，以及四區花蓮縣，分別對應各區域之主要稻作產區或鄰近之工業區。 

1. VM0044熱裂解設備數 

為進行臺灣地區農業廢棄物熱裂解轉化生物炭之潛勢評估，本研究依據農業

部統計資料，以及本方法學規範之最大農業廢棄物利用比率 50%，估估全臺每年

可利用之農業廢棄物總量約為 840,903公噸。考量處理技術之實務操作限制，本研

究採用之熱裂解設備假設其單位處理能力為每年上限 1,100公噸。進一步基於農業

廢棄物於不同地區之產生量比例，並考量就地處理以減少運輸碳排與提升資源效

率，本研究假設於全臺分分區大區域設置處理設備，分布如下：北區 95座、中區

387座、、區 218座、四區 67座。各區設備數量依區域年廢棄物產量比例進行 

置，據此計算，若欲全面處理上述廢棄物總量，理論上全臺需設置約 767座處理設

備。 

2.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熱裂解設備數 

本研究依據農業部統計資料，以及本方法學規範之最大農業廢棄物利用比率

70%，估估全臺每年可利用之農業廢棄物總量約為 1,177,265 公噸。依熱裂解設備

之假設處理能力為每年上限 1,100公噸。，進一步基於農業廢棄物於不同地區之產生

量比例，並考量就地處理以減少運輸碳排與提升資源效率，全臺區大區域設置處理

設備分布如下：北區 133座、中區 541座、、區 305座、四區 94座。各區設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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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依區域年廢棄物產量比例進行 置，據此計算，若欲全面處理上述廢棄物總量，

理論上全臺需設置約 1,073座處理設備。 

(三) 排放係數假設 

本研究中在運輸、能源使用及其他造成碳排之係數，採用環境部公告之數值

（表 8）。 

表 8 各項排放係數數值 

專案 排放係數 

營業大貨車(柴

油) 

0.131 kgCO₂e/t km 

113年度電力 0.474 kgCO₂e/kWh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2.21 kgCO₂e/kg 

 

第三節 溫室氣體移除公式 

在生物炭碳移除專案的研究與實務執行中，科學且嚴謹的量化方法與標準化

的申請流程，是確其專案環境效益、提升透明度與促進國際認可的關鍵。本節說明

本研究所採用之方法學核心公式及專案申請與驗證流程。依循方法學所規範之登

錄、監測與審查機制，確其專案成果符合標準規範，並成功取得具市場交易資格之

碳信用。 

(一) VM0044 

以下翻譯並引用自 VM0044 之計算式的部份。本部份盡量其留 VM0044 之原

始計算式，而針對本研究設定之臺灣情境的計算為呈現的簡便化而對代稱稍有改

動，此改動於結果與討論章節中說明。此方法學旨在提供全球適用的標準與程序，

用以量化改進廢棄物處理與處置（waste handling and disposal, WHD）後的溫室氣

體減排效益。專案活動主要包括三大階段：取得生物質廢棄物。、生物炭的生產，以

及將生物炭應用於土壤或非土壤用途。新建的生物炭生產設備須確其溫室氣體效

益僅針對實際用於合格應用的生物炭授予，而專案起始時間則定義為首次生產生

物炭的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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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標是實現續續廢棄物管理，並透過生物炭的生產與應用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特別是 CO2和 CH4。 

1. 專案邊界 

專案邊界是指專案活動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和操作範疇。（圖 9）。。定義專案邊界

的目的是確定哪些排放源和溫室氣體需要被納入專案的計算中。 

 

圖 9 專案邊界範疇 

(1) 生物質廢棄物取得階段 

包括所有用於生物炭生產的生物質廢棄物之收集與處理活動。  

(2) 生產階段 

熱裂解或氣化技術轉化為生物炭的過程中，生產設備會直接影響溫室氣體的

排放量，涉及的技術可分為高技術生產設備和低技術生產設備。 

高技術設備需同時符合區項條件，包括：氣體控制與回收機制。；熱能回收率達

70%以上；、置污染控制系統。；監測生產過程之溫度數據。若全部條件皆符合，則

被認定其生產過程中之 CH4與 N2O排放可忽略，此時生產階段排放僅計入輔助能

源之碳排。 

若設備不符合上述條件其一。，則視為低技術設備。。此情況下，必須根據方法學

提供之期設排放因子，將裂解過程中潛在的 CH4與 N2O逸散納入排放估算，反映

其較高之碳排。以下將分別說明生產階段之排放計算公式。 

(3) 應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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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的應用階段涵蓋其最終在土壤或其他非土壤應用中。，無論是哪種應用，

關鍵在於確其生物炭在使用過程中不會被燃燒或氧化，且依 VM0044 規定，生物

炭須於生產後一年內應用，以確其其在實際應用前不因自然分解或其他環境因 

造成損失，從而維持其碳封存效益。 

2. 基線情境 

在沒有專案活動介入時，生物質廢棄物將自然分解，並產生溫室氣體排放。。根

據該方法學敘述，生物質廢棄物通常有兩種結果： 

(1) 生物質自然分解後產生 CH4排放 

在自然分解過程中，微生物活動於缺氧條件下會促使生物質廢棄物釋放大量

CH4。根據 IPCC AR5，CH4的 GWP100 約為 CO2的 28 倍，因此對氣候變遷

的影響極為顯著。當農業廢棄物、森林殘渣或其他生物質材料遭棄置或自然堆

積時，CH4排放幾乎無可避免。 

(2) 燃燒生物質將產生 CO2排放 

燃燒是另一種常見處理方式，特別是在農業和林業活動中。當生物質被燃燒時，

其碳成分會迅速轉化為 CO2釋放到大氣中。 

為了確其計算結果的可信度與審慎性，VM0044採取其守估計原則。。生物質廢

棄物在基線情境下可能因自然分解或露天燃燒而排放溫室氣體，方法學仍假設這

些排放「不存在」，即設定基線排放量為零。如此一來，雖然專案實際可避免的排

放量高於估算值，但在計算基線排放減去專案排放時，由於基線為零，整體減排量

反而被低估。此種做法反映了一種謹慎原則──避免高估專案效益，從而提升 VCUs

的真實性與市場公信力。 

3. 外加性 

(1) 活動法（Activity Method）：專案只要將生物質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即屬於正

面清單（positive list）範圍。正面清單的原則是，全球用於生物炭生產的生物

質廢棄物總量，僅占全球生物質廢棄物不到 5%。。這表示該技術尚未遍，，因

而具備外加性。 

(2) 核心判斷基礎：本方法學基於產業現況、生物炭產量遠低於潛在產能，適用生

物質廢棄物為原料生產生物炭的專案均判定具備外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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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額外要求：專案還必須證明其活動滿足上述方法學規定，並且必須能排除其他

用途上的競爭與政策壓力。 

4. 溫室氣體移除之量化 

(1) 基線排放量 

A. 原料階段 

在未實施本專案的情境下，生物質廢棄物期期將被棄置於環境中而腐爛，或被

燃燒於專案邊界內用作非生物炭生產之能源用途。根據本方法學，於原料來源階段

的其守情境（PESS,y）下，其基線排放期設為零。此外，在基線情境中並無生物炭

之產製與應用，故不計入此階段的任何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量。 

B. 生產階段 

生產階段計算公式如下： 

𝐸𝑅𝑃𝑆,𝑦 = ∑ ((∑ 𝐶𝐶𝑡,𝑘,𝑦

𝑘

×
44

12
) − (∑ 𝑃𝐸𝑃𝑆,𝑡,𝑝,𝑦

𝑝

))

𝑡

 

式 1 

y = 當年度。 

t = 不同的生物炭類型（來源不同原料、不同製程等）。 

k = 不同的應用方式（應用於土壤或建材）。 

ERPS,y =生產階段的溫室氣體移除量。 

CCt,k,y = 第 y年，應用於 k類用途的 t類生物炭，其乾重基準下的有機碳含量（單

位：噸）。 

PEPS,t,p,y = 生產生物炭 t於設備 p在年 y的專案排放量（tCO2e）。 

44

12
 = 用以將乾重基準下的有機碳量換算為等量的 tCO2e，依據碳與 CO₂分子量之

比例。 

方法學中，生物炭生產階段的排放依據設備區分為高技術與低技術兩種設備

情境。此一分類直接影響排放計算範圍與專案，特別是在 CH4與 N2O逸散的處理

上。 

a. 高技術設備 

有機碳含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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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𝐶𝑡,𝑘,𝑦 = ∑(𝑀𝑡,𝑘,𝑝,𝑦 × 𝐹𝐶𝑝,𝑡,𝑝 × 𝑃𝑅𝑑𝑒,𝑘)

𝑝

 

式 2 

 

Mt,k,p,y = 第 y 年，在 p 生產設備所生產、用於 k 類應用的 t 類生物炭之乾重質量

（tCO2e）。 

Fcp,t,p = 在生產設備中，每噸 t類生物炭之乾重基準有機碳含量（表 9）。 

PRde,k = 用於調整生物炭在 k類應用中因腐化而造成的持久性因子（ 

表 10）。生物炭應用於土壤時，會受自然分解率影響。 

表 9 各種原料與生產方式下的生物炭有機碳含量因子值 

原料種類 熱裂解技術 𝑭𝑪𝒑
值 

畜禽糞便 
熱裂解 0.38 ± 49% 

氣化 0.09 ± 53% 

木材 
熱裂解 0.77 ± 42% 

氣化 0.52 ± 52% 

草本植物（禾

本科植物、草

本植物、葉

子；不包括稻

穀和稻蒿） 

熱裂解 0.65 ± 45% 

氣化 0.28 ± 50% 

稻殼與稻蒿 
熱裂解 0.49 ± 41% 

氣化 0.13 ± 50% 

堅果殼、果核

和種子硬殼 

熱裂解 0.74 ± 39% 

氣化 0.40 ± 52% 

生物固體（包

括造紙污泥與

污水處理污

泥） 

熱裂解 0.35 ± 40% 

氣化 0.07 ± 50% 

 

表 10 生物炭中有機碳含量因子經過 100年後仍留存於土壤中的比例值 

製程溫度 𝑭𝒑𝒆𝒓𝒎𝒑
值 

高溫裂解與氣化（> 600 °C） 0.89 ± 13% 

中溫裂解（450-600 °C） 0.80 ± 11% 

低溫裂解（350-450 °C） 0.6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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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計算 

𝑃𝐸𝑃𝑆,𝑝,𝑦 = (𝑃𝐸𝐷,𝑝,𝑦 + 𝑃𝐸𝑃,𝑝,𝑦 + 𝑃𝐸𝐶,𝑝,𝑦) ×
∑ ∑ 𝑀𝑡,𝑘,𝑝,𝑦𝑘𝑡

𝑀𝑝,𝑦
 

式 3 

 

PEPS,p,y =年度 y生產設備 p的生產階段專案排放量（tCO2e） 

PED,p,y =生產設備 p年度 y生物質廢棄物期處理所致排放量（tCO2e） 

PEP,p,y =生產設備 p年度 y生物質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所致排放量（tCO2e） 

PEC,p,y =生產設備 p年度 y為裂解使用輔助能源所致排放量（tCO2e） 

MP,y =第 y年在生產設備 p製造的生物炭總乾重質量（tonnes） 

 

原料期處理排放量 

 

𝑃𝐸𝐷,𝑝,𝑦  =  𝑃𝐸𝐷𝐸,𝑝,𝑦  +  𝑃𝐸𝐷𝐹,𝑝,𝑦  
式 4 

 

PED,p,y = 原料期處理排放量，若能源為再生能源時 PED,p,y必須為設為零。 

PEDE,p,y = 指為了期處理原料，在生產設備 p、y年所使用的電網連接電力所產生的

排放量（tCO2e）。計算方式需依據 CDM TOOL05標準工具進行。 

PEDF,p,y = 指為了期處理原料，在生產設備 p、y 年所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排放量

（tCO2e）。計算方式需依據 CDM TOOL03標準工具進行。 

計算生物炭熱解生產過程中（尤其是主製程，如 CH4等氣體逸散）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 

 

 

PEP,p,y =第 y 年在生產設備 p 中，將生物質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過程所產生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tCO2e），高技術設備（有完善尾氣處理與監控），方法學允許把這

一項排放直接設為零，表示這部分的碳排放可忽略。 

 

熱裂解過程中輔助能源排放量 

 

𝑃𝐸𝑃,𝑝,𝑦 =  0 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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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𝐸𝐶,𝑝,𝑦  =  𝑃𝐸𝐶𝐸,𝑝,𝑦  +  𝑃𝐸𝐶𝐹,𝑝,𝑦 
式 6 

 

PEC,p,y = 生產設備 p 於第 y 年，為啟動及維持熱解過程輔助能源所產生的排放

（tCO2e）。 

PECE,p,y = 生產設備 p於第 y年，熱解反應器啟動時所用電網產生的碳排放。（tCO2e），

依 CDM TOOL05計算。 

PECF,p,y = 生產設備 p 於第 y 年，啟動熱解反應器所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

（tCO₂e），依 CDM TOOL03計算。 

當需要外部能源來啟動和維持熱裂解反應爐時，必須將其計入專案排放量。若為再

生能源時 PEC,p,y必須設為零。 

 

b. 低技術設備 

有機碳含量公式 

 

𝐶𝐶𝑡,𝑘,𝑦 = ∑(𝑀𝑡,𝑘,𝑝,𝑦 × 𝐹𝑐𝑝,𝑡,𝑝 × 𝑃𝑅𝑑𝑒,𝑘)

𝑝

 

式 7 

 

生產階段專案排放量公式 

 

𝑃𝐸𝑃𝑆,𝑝,𝑦 = (𝑃𝐸𝐷,𝑝,𝑦 + 𝑃𝐸𝑃,𝑝,𝑦 + 𝑃𝐸𝐶,𝑝,𝑦) ×
∑ ∑ 𝑀𝑡,𝑘,𝑝,𝑦𝑘𝑡

𝑀𝑝,𝑦
 

式 8 

 

原料期處理排放量 

 

𝑃𝐸𝐷,𝑝,𝑦  =  𝑃𝐸𝐷𝐸,𝑝,𝑦  +  𝑃𝐸𝐷𝐹,𝑝,𝑦  
式 9 

 

PEDE,p,y = 指為了期處理原料，在生產設備 p、y年所使用的電網連接電力所產生的

排放量（tCO2e）。計算方式需依據 CDM TOOL05標準工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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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F,p,y = 指為了期處理原料，在生產設備 p、y 年所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排放量

（tCO2e）。計算方式需依據 CDM TOOL03標準工具進行。 

低技術設備熱裂解過程排放 

𝑃𝐸𝑃,𝑝,𝑦 = ∑ ∑(𝐹𝑒 × 𝐺𝑊𝑃𝐶𝐻4
× 𝑀𝑡,𝑘,𝑝,𝑦)

𝑡𝑘

 

式 10 

 

PEP,p,y = 生產設備 p在年度 y生物質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所致排放量（tCO2e） 

Fₑ = 每年每生產一公噸生物炭所產生之 CH4平均排放量（tCH4/tonne），數值請依

據 Cornelissen 等人（2016）表 3之對應熱裂解設備型態；若無熱裂解設備型態資

料，VM0044建議使用統統熱裂解設備期設值 0.049 tCH4/tonne。 

GWPCH4 = CH4全球暖化潛勢，VM0044規定專案開發者應以 VCS Standard所指定

之 IPCC最新版本數值為依據，目前最新版本 VCS Standard v4.7指定 IPCC AR5建

議採用的 100年期 GWPCH4 = 28。 

Mt,k,p,y = 第 y 年，在 p 生產設備所生產、用於 k 類應用的 t 類生物炭之乾重質量

（tCO2e）。 

 

熱裂解過程中輔助能源排放量。當需要外部能源來啟動和維持熱裂解反應爐時，必

須將其計入專案排放量。若為再生能源時 PEC,p,y必須為零。 

𝑃𝐸𝐶,𝑝,𝑦  =  𝑃𝐸𝐶𝐸,𝑝,𝑦  +  𝑃𝐸𝐶𝐹,𝑝,𝑦 
式 11 

 

C. 應用階段 

𝑃𝐸𝐴𝑆,𝑦 = ∑ ∑(𝐸𝑃,𝑡,𝑘,𝑦 × 𝐸𝑎𝑝,𝑡,𝑘,𝑦)

𝑡𝑘

 

式 12 

 

PEAS,y = 第 y年應用階段（如施用於土壤或非土壤）的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 

EPP,t,k,y = 第 y年應用階段，針對類型 t 生物炭、用途 k之生物炭處理過程（如粉

碎、研磨、混合、包、）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tCO2e）。 

Eap,t,k,y = 第 y年應用階段，型 t生物炭、用途 k在實際應用（如施用在田間、或混

凝土中）本身過程中產生的排放（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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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𝑃,𝑘,𝑦  =  𝑃𝐸𝑃𝐸,𝑘,𝑦  +  𝑃𝐸𝑃𝐹,𝑘,𝑦  
式 13 

 

EPP,k,y = 針對用途 k，生物炭處理所產生的排放量（tCO2e）。若無進行生物炭處

理，須設為零。 

PEPE,k,y = 針對用途 k，在第 y 年生物炭處理過程所用電網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tCO₂e）。必須依照 CDM TOOL05有關電力消耗排放的規範計算。 

PEPF,k,y = 針對用途 k，在第 y 年生物炭處理過程所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

排放（tCO₂e）。必須依照 CDM TOOL03有關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規範計算。 

5. 洩漏排放 

洩漏是指因專案活動導致邊界之外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依據 VM0044 方法

學，在生物炭的使用情境中，洩漏排放主要歸因於生物炭生命週期各階段的運輸排

放。由於目前僅允許使用廢棄生質材料進行生物炭生產，因此因「活動轉移（activity-

shifting）」或「生物質資源轉向（biomass diversion）」所造成的排放視為零。洩

漏排放總和的量化如下： 

 

𝐿𝐸𝑦 = 𝐿𝐸𝑎𝑠,𝑦 + 𝐿𝐸𝑏𝑑,𝑦 + 𝐿𝐸𝑡𝑠,𝑦 + 𝐿𝐸𝑡𝑎𝑝,𝑦 
式 14 

 

LEy = 第 y年的總洩漏排放量（tCO2e）。 

LEas,y = 第 y年因活動遷移造成的洩漏排放（tCO2e）。活動遷移洩漏設為零，因為

目前程序規定不允許專門種植的生物質用於生物炭生產。 

LEbd,y = 第 y年因「生物質資源轉向」造成的洩漏排放（tCO2e）。因所用生物質僅

限於本會被燃燒或腐化生物質廢棄物，因此這項洩漏排放可視為可忽略。 

LEts,y = 第 y 年生物質廢棄物由產地運送至生物炭廠過程中的運輸洩漏排放

（tCO2e）。若運輸距離超過 200公里，需依 CDM TOOL 12計算其運輸產生的溫

室氣體排放。 

LEtap,y = 第 y 年生物炭由生產廠運送至最終應用地點過程中的運輸洩漏排放

（tCO2e）。。同樣地，僅當運輸距離超過 200公里時須納入計算，應依據 CDM TOOL 

12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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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𝐸𝑇𝑅,𝑚 = ∑ 𝐷𝑓,𝑚

𝑓

× 𝐹𝑅𝑓,𝑚 × 𝐸𝐹𝐶𝑂2 ,𝑓 × 10−6 

 式 15 

 

本研究使用 CDM TOOL 12之選項 B：利用期設值法公式，估算運輸碳排放。 

𝐿𝐸𝑇𝑅,𝑚 = 專案排放/運輸洩漏排放的計算結果，單位是 tCO₂。 

Σf  = 代表每一筆運輸活動，都要分別計算，然後相加。 

𝐷𝑓,𝑚 = 來回距離，例如 A至 B單程為 100 km，則 Df,m =200 km。 

𝐹𝑅𝑓,𝑚 = 該活動實際運載的總貨重（ton）。 

𝐸𝐹𝐶𝑂2 ,𝑓  = 期設 CO2排放因子，由 CDM期設決定（ 

表 11）。 

10-6 = 因為排放因子單位是 g CO₂/噸·公里，為了換算成 tCO₂e，需乘以 10-6。 

表 11 CDM TOOL 12 期設車輛排放因子 

車輛類型 排放因子（g CO2 / ton Km） 

輕型車輛 245 

重型車輛 129 

 

6. 淨溫室氣體減少排放與移除之量化 

來源階段之減少排放公式 

此階段為零，因原料來源階段不被視為能實際減碳的來源，是方法學用來其守對比、

避免過度主張碳信用效益的設計。 

 

𝐸𝑅𝑆𝑆,𝑦  =  𝐵𝐸𝑆𝑆,𝑦  −  𝑃𝐸𝑆𝑆,𝑦 
式 16 

 

ERSS,y = 第 y年原料來源階段的溫室氣體減量量（tCO₂e）。 

BESS,y = 第 y年原料來源階段的基線排放量（tCO₂e），採最其守假設，期設值為

零。 

BESS,y = 第 y年原料來源階段的專案排放量（tCO₂e），同樣其守假設為零（因生

物質廢棄物被視為再生生質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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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淨溫室氣體減少排放與移除之量化 

 

𝐸𝑅𝑦 = 𝐸𝑅𝑆𝑆,𝑦 + 𝐸𝑅𝑃𝑆,𝑦 − 𝑃𝐸𝐴𝑆,𝑦 − 𝐿𝐸𝑦  
式 17 

 

7. 監測與報告 

在專案實行過程中，監測是確其專案活動能夠有效減排的關鍵措施之一。監測

系統需涵蓋專案的各個階段，包括原料來源、生產過程以及最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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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 

以下翻譯並引用自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之計算式的部份。本部份盡

量其留原始計算式，而針對本研究設定之臺灣情境的計算為呈現的簡便化而對代

稱稍有改動，此改動於結果與討論章節中說明。 

1. 符合資格之活動類型 

根據 Puro.earth定義可申請該方法者是能夠生產具有長期穩定性之生物炭，對

於該方法學所要求的生物炭穩定性可以從其特性估算，特別是有機碳的莫耳氫碳

比（𝐻/Corg ratio）。𝐻/Corg ratio低於 0.2的材料被認為在環境中幾乎不會分解。 

2. 符合方法學之活動要求 

(1) 生物炭必須應用於能其持其碳儲存能力的用途。 

例如生物炭可用於溫室基質、地表水障礙、動物飼料添加劑、廢水處理、隔熱

材料、垃圾填埋場或物場附收劑、土壤添加劑等。而生物炭不可被用作燃料或還原

劑等會破壞其碳儲存功能的用途。 

(2) 生物炭必須來自續續的生物質 

生物炭應來自續續來源之生物質或農業廢棄物、生物可分解廢棄物、都市木材

廢棄物或食物廢棄物。關於生物質類型的詳細列表，可以參考 IPCC附錄 4「通過

生物炭修正估算物質土壤有機碳儲量變化的方法」的表 4 AP.1，以及 EBC的正面

清單。 

(3) 淨負碳排放要求 

生產者必須透過 LCA或碳足跡分析來證明其淨負碳排放，即生產過程中所移

除之 CO2超過其排放。LCA 需包含生物質生產與供應、生物炭生產過程及其應用

過程中的排放數據，並對不同階段的排放和各種溫室氣體進行分解分析。該評估需

依據 ISO 14040/44標準和本方法學第 3、4節中的範疇進行。 

(4) 使用化石燃料 

在生物炭生產過程中，允許使用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作為點火、期

熱或熱裂解設備的加熱燃料。但不允許將化石燃料與生物質在同一反應室中共同

燃燒，因為這樣會使化石碳混入生物炭產品中。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所帶來的溫室

氣體排放（包括燃料供應、燃燒和逸散排放）必須被納入 LC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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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4排放控制 

生物炭生產過程中的 syngas必須經過燃燒或回收處理，以消除或使 CH4排

放量微乎其微。Bio-oil和 syngas可以儲存，用於後續的再生能源或材料用途。 

(6) 生物炭穩定性要求 

產生的生物炭的有機氫碳比必須低於 0.7。這個比值是衡量生物炭碳化程度及

其穩定性的指標。若該值超過 0.7，表示該材料可能是非熱裂解產物或是熱裂解過

程中的缺陷產物。 

(7) 產品品質和合規性 

產生的生物炭必須符合使用所在司法區的產品品質要求，特別是針對特定應

用的品質標準。例如，作為土壤添加劑的生物炭，可能需要符合關於重金屬、芳香

烴等有機污染物含量的法律要求。如果當地無此類要求，生物炭的品質需參照自願

品質標準，如 IBI計分或 EBC指、。其他標準需經 Puro.earth認可，若偏離這些品

質標準，碳移除供應商需提出理由並獲得發證機構批准，並將這些資訊公開（例如

通過網站、產品資訊單、向終端用戶提供的資料等）。 

(8) 安全工作環境及生產措施 

必須採取措施來確其安全的工作環境、清潔生產原則，以及生物炭的安全處理

和運輸，防止火災、粉塵和健康危害。這些安全措施包括提供材料安全數據表、對

生物炭進行後期淬火和冷卻、以及 備適當的煙氣處理系統。 

(9) 生產設備的合格性審核 

生產設備的合格性將由生產設備審核來確定。 

3. 生產設備審核要求 

(1) 審核生產設備 

生產設備審核員根據 Puro Standard 的通用規則和此方法學中的特定要求，檢

查生產設備是否符合規範，並審查碳移除供應商提供的證據與證書。 

(2) 環境與社會其障 

碳移除供應商必須能夠證明環境和社會其障，並確其生產設備的活動對周圍

自然環境或當地社區不會造成重大損害。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任一或多種方式進行： 

A. 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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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許可證 

C. 其他由發證機構批准的文件，分析和管理環境和社會影響 

D. 若適用，生產設備活動應在當地社區和其他受影響方知情同意的情況下

進行，並制定政策來處理潛在的申訴問題。 

(3) 外加性 

碳移除供應商必須證明專案具有外加性，即 CO2的移除是由碳金融資助所促

成。即使該專案得到非碳金融（如政府補助或其他資金）支援，只要需要投資、承

擔風險或開發人力資本，仍可被視為具有外加性。為此，供應商需提供完整的專案

財務報告和基於特定專案基線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actual analysis），並且基線必

須其守且定期更新。此外，還需證明該專案不受現行法律、法規或其他約束性義務

的要求。 

4. LCA 

CO2移除供應商需為生物炭活動提供 LCA。該評估應遵循 ISO 14040/44 中定

義的一般原則，並依照本方法學第 3 節介紹的系統邊界，第 4 節介紹的生物質生

產與供應、生物炭生產、生物炭使用的方法。 

(1) 系統邊界 

系統邊界（如圖 10、圖 11）應設為從搖籃到墳墓完整過程，並應包括生物質

生產和供應、生物質轉化為生物炭、生物炭的分 和使用過程中的排放。LCA 必

須包含分解的排放數據，顯示在不同階段和不同溫室氣體的排放情況。 

(2) 基線情境 

專案活動中默認基線情境設為零，這是一個其守假設，因為未考慮到來自糞便

分解或生物質廢棄物燃燒所產生的 CH4排放。如果供應商能夠提供足分的科學證

據，並得到 Puro.Earth 的接受，則可以提交非零基線排放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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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生物炭活動 LCA的整體系統邊界（Puro.earth V3, 2022） 

 

Ebiomass = A(1)原料收集 + (A2)原料物流 

Eproduction = (A3)熱化學轉化 

Euse = (A4)生物炭物流 + (B1)生物炭終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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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生物炭活動 LCA的整體系統邊界（Puro.earth V3, 2022） 

這些條款定義了 CORCs的生產點及其生命週期排放的計算方法，確其供應商

對生物炭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的環境影響進行透明的報告。 

1. CO2移除量的計算方法 

這部分是計算生物炭在生產活動內所產生的 CORCs的數量，為針對給定產量

的生物炭。首先介紹總體公式及其參數，接著總結每個專案的詳細計算方法。 

(1) 100年期內淨 CO2移除總體公式 

𝐶𝑂𝑅𝐶𝑠 = 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 𝐸𝑏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𝐸𝑝𝑟𝑜𝑑𝑢𝑐𝑡𝑖𝑜𝑛 − 𝐸𝑢𝑠𝑒   

 式 18 

 

A. 第一項 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描述生物炭產量在 100年時限內封存的 CO2量。 

B. 第二項 𝐸𝑏𝑖𝑜𝑚𝑎𝑠𝑠 描述了從生物質供應到生產設備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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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直接土地使用變更的影響。 

C. 第三項 𝐸𝑝𝑟𝑜𝑑𝑢𝑐𝑡𝑖𝑜 描述了在生產設備中，將生物質轉化為生物炭過程中的生命

週期溫室氣體排放。 

D. 最後一項 𝐸𝑢𝑠𝑒 描述了生物炭分 到最終使用點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生命週期

溫室氣體排放。 

上述公式中，所有的專案數值及產生的證書數量都是正值。供應的 CORC 數

量等於生物炭封存的 CO2量減去在整個生產、供應和使用過程中的生命週期排放

量。 

(2) 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該專案 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基於 Woolf 等人 （2021）1 的方法學計算，這一方法提供了

針對不同時間範圍（𝑇𝐻）內的生物炭碳封存量估算，特別是應用於土壤中的生物

炭，考慮到土壤溫度的影響。對於本方法學，時間範圍設為 100年。 

由於氣候不同，100 年期內的生物炭碳封存量會隨著不同的土壤溫度 （𝑇𝑆） 

而變化，因此需要根據生物炭分 和使用地區的代表性平均年土壤溫度來應用此

方法。全球平均農地年溫度約為 14.9°C，但在不同地區之間會變化 5°C到 25°C。 

初期應用於非土壤用途的生物炭，其分解速率可能較慢。然而目前尚無經同儕

審查的方法可用於估算此類產品的長期碳匯效益。因此，即使是用於非土壤應用，

現行針對土壤中生物炭分解的估算方法仍被採用，並可視為一種其守估計。關於生

物炭碳封存 （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可以透過以下公式計算： 

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 𝑄𝑏𝑖𝑜𝑐ℎ𝑎𝑟 × 𝐶𝑜𝑟𝑔 × 𝐹𝑝
𝑇𝐻,𝑇𝑠 ×

44

12
 

式 19 

 
這個公式包含了三個參數和一個轉換因數： 

A. 𝑄𝑏𝑖𝑜𝑐ℎ𝑎𝑟：表示報告期內生產的生物炭量，單位是乾公噸（dry metric tonnes）。

應注意排除任何水分，因為水分會導致實際碳封存量的高估。 

B. 𝐶𝑜𝑟𝑔：指生物炭中有機碳的含量，表示為有機碳的乾重除以生物炭的乾重。這

 
1 Woolf D, Lehmann J, Ogle S, et al （2021）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Model for Biochar Additions 

to Soil. Environ Sci Technol. https://doi.org/10.1021/acs.est.1c00..2425  

https://doi.org/10.1021/acs.est.1c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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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值由實驗室分析確定，且採樣方法必須具有代表性。若生物炭是由多種不同

生物質生產，則應分批進行實驗室分析。 

C. 𝐹𝑝
𝑇𝐻,𝑇𝑠：代表生物炭有機碳在特定時間範圍 （𝑇𝐻） 和特定土壤溫度 （𝑇𝑆） 

下的持久性係數（即碳穩定性），以百分比 （%） 表示。該係數是根據生物

炭的𝐻/𝐶𝑜𝑟𝑔莫耳比值來計算，且遵循以下線性關係： 

𝐹𝑝
𝑇𝐻,𝑇𝑠 = 𝑐 + 𝑚 ×

𝐻

𝐶𝑜𝑟𝑔
 

式 20 

 

D. 𝐻/𝐶𝑜𝑟𝑔莫耳比是由實驗室分析得到，計算方式為：將氫質量含量除以有機碳質

量含量，並乘以碳和氫的莫耳質量比。即： 

𝐻/𝐶𝑜𝑟𝑔 (𝑚𝑜𝑙𝑎𝑟) =
𝑚𝐻(%)

𝑚𝐶(%)
×

𝑀𝐶  (𝑔 𝑚𝑜𝑙−1)

𝑀𝐻  (𝑔 𝑚𝑜𝑙−1)
=

𝑚𝐻(%)

𝑚𝐶(%)
×

12

1.0
 

式 21 

 

在公式中，𝑐和𝑚是時間範圍（𝑇𝐻）和土壤溫度（𝑇𝑆）的函數。表 12提供了在 100

年期（𝑇𝐻）和不同土壤溫度（𝑇𝑆）下的兩個迴歸係數（𝑐 和 𝑚）。生物炭生產者應

考慮生物炭使用的主要地區來選擇適當的係數。如果無法明確定義主要使用地區，

則可使用全球平均土壤溫度 14.9°C作為期設值。 

表 12 在不同土壤溫度𝑇𝑠下 100年時間範圍 𝑇𝐻 估計生物炭穩定性的迴歸係數。

可以使用 CO2移除供應商提供的 Puro工具進行精確的溫度選擇。 

土壤溫度 Ts c m 

5°C 1.13 -0.46 

10°C 1.10 -0.59 

15°C 1.04 -0.64 

20°C 1.01 -0.65 

25°C 0.98 -0.66 

14.9°C 1.04 -0.64 

資料來源：Biochar Methodology Edition 2022 V3 

(3) 𝐸𝑏𝑖𝑜𝑚𝑎𝑠𝑠 

𝐸𝑏𝑖𝑜𝑚𝑎𝑠𝑠 應根據生物質生產和運輸至生物炭生產現場的 LCA 進行計算。生物

質生產和供應的 LCA通常包括以下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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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物質生產：應包括所有涉及生物質種植和收穫過程的活動中產生的溫室氣

體排放，如機械設備的使用與燃料消耗、肥料生產、肥料使用後的土壤排放，

以及機械的製造和處理等。 

B. 直接土地利用變更：此項代表由於土地覆蓋或土地管理變更所產生的排放。例

如，與造林相關的 CO2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也包括森林或農業殘餘物時

地上和地下碳庫的損失。通常，直接土地利用變更的排放可設定為零，但需明

確說明基準情況以進行合理的說明。 

C. 生物質運輸：應包括從收穫地到生物炭生產地的運輸過程中的排放，理想情況

下應包括燃料排放、運輸工具和道路基礎設備的排放。 

D. 移動單位運輸：當使用移動碳化設備或類似設備時，應計算將該設備移動到生

物質位置所產生的排放。 

(4) 𝐸𝑝𝑟𝑜𝑑𝑢𝑐𝑡𝑖𝑜𝑛 

𝐸𝑝𝑟𝑜𝑑𝑢𝑐𝑡𝑖𝑜𝑛 應基於生物炭生產過程的 LCA 進行計算，應包括從生物質轉化為

生物炭的所有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相關的活動可能包括： 

A. 生物質在現場的處理（如運輸或輸送）。 

B. 生物質的乾燥、粉碎、篩選。 

C. 熱裂解設備及後續設備的運行（如燃燒 syngas和 Bio-oil的燃燒室、廢氣處理

系統），或氣化反應器及後處理設備的運行。 

D. 生物炭的冷卻及其他後處理操作（如包、、活化）。 

E. 生物炭在現場的處理（如運輸或輸送）。 

F. 移動碳化設備的燃料消耗，包括操作移動設備時，生物質的收集與處理，以及

運輸燃料到操作現場。 

這些活動的生命週期各個階段應納入計算。例如，熱裂解設備的操作應包括反

應器的製造與安、，運行所需的材料與能量輸入，反應器煙囪的直接空氣排放，以

及反應器的維護與處理。生物質乾燥和粉碎的過程同樣應包括設備的製造與處理，

運行設備所需的能量消耗（如電力或外部熱能），以及運行和維護過程中的其他耗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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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熱裂解過程的副產品處理如下說明： 

A. 根據熱裂解設備的 置，可能會產生其他副產品，如熱能、電力或 Bio-oil。大

多數情況下，從氣體燃燒產生的一部分熱能會用於維持熱裂解反應及乾燥生

物質，這是熱裂解過程的內部能量流動，無需納入 LCA。 

B. 但是，任何超出熱裂解過程需求的多餘熱能、電力或 Bio-oil會引發 LCA中的

多功能性問題。根據統統的 LCA，這可以通過多種方法處理，主要包括分 

或替代。 

(5) 𝐸𝑢𝑠𝑒 

𝐸𝑢𝑠𝑒 應根據已知的生物炭用途進行 LCA，評估範圍應涵蓋至少生物炭從運輸、

處理至被使用於不可分離的物物基質（如土壤或混凝土）之前的所有溫室氣體排放。 

2. CO2移除供應商需要提供之證據 

生產設備產出的生物炭一旦通過協力廠商審核員對生物炭特定方法學的驗證，

將被確定為有資格發行 CORCs。此驗證過程稱為生產設備審核，旨在確其相關的

CO2移除確實已經發生，並且相關的環境和社會其障措施已到位，CO2移除符合方

法學中對續久性的定義。為使生物炭生產活動符合發行 CORCs的資格，CO2移除

供應商（即生物炭生產者）需提供以下證據： 

(1) 生物質的生產與供應 

A. 必須其存生物質原料來源及其續續性的證明，這些證據應提交給 Puro 並可供

產出審核使用。 

B. 必須提供生物質生產與供應的 LCA數據，並記錄在案。特別是需要以分解的

形式展示各個生命週期階段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主要溫室氣體的貢獻。 

3. LCA 

依據 ISO 14040:2006。《環境管理生生命週期評估生原則與架構》 所建立之評

估架構，主要因應本研究所依循。《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 Edition 2022 V3》

明確規範──LCA應遵循 ISO 14040/44的一般原則，並依據本方法學所定義之範疇

進行。因此，本研究於設計 LCA 評估流程時，全面對應 ISO 14040/44 之原則與

架構，確其結果符合生物炭方法學規範及國際標準，並滿足第三方審查所要求。 

1. 目標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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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 

估算每噸乾重生物炭在穩定儲碳期 100 年內相當於移除多少 tCO2e，並進一步

估估可取得之 CORC。 

(2) 範疇 

本研究所建構之 LCA模型，採用搖籃到墳墓之系統界限設定，涵蓋從原料取

得、生物炭生產、運輸及最終廢棄階段。（圖 12）。，完整界定生物炭產品生命週期中

涉及之碳排放、減排與移除相關參數、設備 置與流程範疇。 

 

圖 12 本研究設定之系統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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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區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碳匯計算 

(一) VM0044 

1. 專案運作模式 

(1) 本專案旨在將稻殼、稻蒿從未妥善處理之做法，轉變為生產與應用生物炭。透

過導入高、低技術兩種熱裂解情境與下方步驟實現淨溫室氣體移除： 

A. 稻蒿在田間內風乾或晾乾，稻殼從碾米廠收集，以續續收集為準則，移除量

不得超過總量 50%（ 

B. 表 15）。 

C. 生物炭生產後，於一年內施用於 10公分深的土壤中。 

2. 專案邊界 

(1) 初始生物質廢棄物的來源 

本研究依據 113 年度農業部統計（表 13），臺灣各地區稻穀年產量分別為北部

190,492噸、中部 779,340噸、、部 438,546噸、四部 134,564噸。 

A. 稻殼產量計算：本研究採用農業部建議以稻穀產量之兩成計算。 

B. 稻蒿產量計算：臺灣地區水稻之蒿穀比例約在 0.9至 1.2之間，本研究採用農業

部建議以 1.0計算。 

C. 原料乾重換算：行政院原子能員員會員託國立四華大學執行之研究報告《四臺灣

生質能源資源循環型利用之發展潛能評估與案例分析》（蘇美惠，2016），其中針對

花蓮縣 2014年各鄉鎮稻作產量及農業廢棄物產生量進行系統化調查與估算。由該

文獻可得知稻殼與稻蒿乾重皆係由田間產量（含水狀態）乘以乾重轉換係數估估而

得，分別為稻殼 95%及稻蒿 90%。。此比值代表在未進一步乾燥處理的田間收穫後，

稻殼約含 5%水分，而稻蒿約含 10%水分。此種固定比例估估雖未反映區域間氣候

與品種差異，但已可作為本研究在估算稻作副產物乾重量與進行碳資源化潛力評

估時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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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113年臺灣各地區稻穀年產量（單位：公噸/年） 

地區 
田間產量 乾重 

稻穀 稻殼 稻蒿 稻殼 稻蒿 

北部 190,492.25 38,098.45 190,492.25 36,193.53 171,443.03 

中部 779,340.11 155,868.02 779,340.11 148,074.62 701,406.10 

、部 438,546.26 87,709.25 438,546.26 83,323.79 394,691.63 

四部 134,563.71 26,912.74 134,563.71 25,567.11 121,107.34 

總計 1,542,942.34 308,588.47 1,542,942.34 293,159.04 1,388,648.10 

資料來源：農業部 113年度農業廢棄物排放量歷年表 

D. 生物質於熱裂解過程，產生之所有產物包括固體、氣體與液體，根據不同的熱裂

解技術和原物料，產物組成分布也會有所不同。。表 14為稻殼、稻蒿經熱裂解製程

所得產物產率分佈。根據 VM0044 方法學規定，所有與生物炭相關的溫室氣體減

排和碳移除計算，均須以生物炭乾重為基礎。 

表 14 低技術熱裂解獲得之產物比率 

生物質 

操作條件 產物產率（wt%） 

資料來源 溫度

（℃） 

反應時間

（min） 

升溫速率 

（℃ min-1） 
固體 液體 氣體 

稻殼 500 120 5 35 37 24 Vieira et al.,2020 

稻蒿 450 60 20 33 28 39 Wang et al.,2020 

 

表 15 113年臺灣各地區稻殼稻蒿利用上限比率（單位：公噸/年） 

地區 

可使用上限量 

稻殼 稻蒿 

北部 18,096.76 85,721.51 

中部 74,037.31 350,703.05 

、部 41,661.89 197,345.82 

四部 12,783.55 60,553.67 

總計 146,580.52 694,324.05 

資料來源：農業部 113年度農業廢棄物排放量歷年表 

(2) 透過合格的熱化學技術處理生物質廢棄物以生產生物炭 

A. 高技術：PYREG PX 500（圖 8），一款德國製高科技碳化系統。 

B. 低技術：稻殼熱裂解設備參考 Vieira et al. (2020)利用固定床反應器優化稻殼生

物炭產率之方法進行；稻蒿熱裂解設備參考Wang et al. (2020)針對農林與水生

生物質的熱裂解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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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炭最終應用在生產後的一年內用於土壤改良。 

3. 基線情境 

根據農業部歷年的農業廢棄物排放量調查。（圖 13）。，可以得出在基線情境下，

臺灣農民處置大部分稻蒿時習慣留置田地分解。，而稻殼會被當成薪材、燃料或禽畜

舍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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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24年臺灣農業廢棄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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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加性 

(1) 活動法與正面清單 

本專案採用的生物質廢棄物製作生物炭行為，明確在 VM0044 方法學中列為

正面清單活動，且目前全球生物質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的滲透率遠低於 5%標準門

檻，據統計，全球每年實際生物炭生產僅占可用生物質廢棄物的 0.06%。，因此本專

案屬於較少見的新興減碳途徑。 

(2) 規範性盈餘 

本專案在現行法規下，未有法律、政策或法規強制要求本專案必須執行生物炭

生產與應用，本專案的估動明顯超出法規現有要求，因此達到規範性盈餘的標準。 

5. 基線排放量 

(1) 原料階段 

VM0044對於基線情境的排放採取了其守的假設，即基線排放為零，因此本

研究假設的基線情境排放量設為零。 

(2) 生產階段 

在生產階段的基線情境中，沒有為專案活動生產生物炭，因此不考慮任何溫

室氣體移除或相關排放。 

(3) 應用階段 

在應用階段的基線情境中，由於沒有生產生物炭，因此不考慮任何溫室氣體

移除或相關排放。 

6. 專案排放量 

(1) 原料階段：方法學規定，如果原料為生物質廢棄物。。來源階段排放可設為零。

本研究之探討原料來自於農業廢棄物。，不會用於其他用途。，因此本階段排放為

零。 

(2) 生產階段。：本研究於生產階段之專案排放計算，區分為低技術與高技術生產設

備兩類情境。 

A. 步驟一：估算生物炭之有機碳含量。 

先估估其乾重。本研究以農業廢棄物之重量乘以固體產物產率百分比，作

為生物炭乾重的估計方式。為進一步計算生物炭中所含的有機碳量，須先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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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殼與稻蒿經熱裂解後所產生之生物炭乾重進行計算（表 16）。根據 IPCC

（2019）表 4AP.1 所示，稻殼與稻蒿經熱裂解所得生物炭之有機碳比例𝐹𝐶𝑝,𝑡,𝑝

為 49%。。根據 IPCC。（2019）與 Woolf et al.。（2021）所訂定之其守期設值，中

溫熱裂解所產生之生物炭，其碳穩定性係數 𝑃𝑅𝑑𝑒,𝑘 為 80%。 

表 16稻殼稻蒿轉化為生物炭之乾重（單位：公噸） 

地區 

原料 生物炭 

稻殼 稻蒿 稻殼 稻蒿 

北部 18,096.76 85,721.51 6,333.79 28,288.06 

中部 74,037.31 350,703.05 25,913.06 115,731.99 

、部 41,661.89 197,345.82 14,581.62 65,124.08 

四部 12,783.55 60,553.67 4,474.29 19,982.75 

總計 146,580.52 694,324.05 51,302.76 229,126.89 

 

藉由 VM0044 公式及前述章節之參數進行計算，得出稻殼所產生之生物炭其

有機碳含量為北部地區 2,482.85噸；中部地區 10,157.92噸；、部地區 2,858.00噸；

四部地區 1,753.9噸。稻蒿所產生之生物炭其有機碳含量為北部地區 11,088.92噸。；

中部地區 45,366.94 噸；、部地區 25,528.64 噸；四部地區 7,833.24 噸。稻殼加上

稻蒿之有機碳含量∑ 𝐶𝐶𝑡,𝑘,𝑦𝑘 總共為 107,070.42噸。 

B. 步驟二：估算專案排放量 

a. 高技術生產設備 

在滿足高技術生產設備的資格條件下，本研究使用再生能源，期處理階段

PED,p,y可設為零排放。高技術生產設備排出的 CH4、CO、VOCs等非 CO2氣體完全

被控制在極低排放，對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可忽略不計，PEP,p,y可設為零排放。熱裂

解過程使用電力之排放量為 30538.87 tCO2e。生產階段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總合為

30538.87 tCO2e。高技術設備生產階段的溫室氣體移除量為 362052.68 tCO2e。 

b. 低技術生產設備 

本研究假設不須對原料進行期處理，僅風乾或日曬，期處理階段 PED,p,y可設為

零排放。低技術生產設備熱裂解過程𝑃𝐸𝑃,𝑝,𝑦排放量為。熱裂解過程使用再生能源，

可設為零排放。生產階段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總合為 75410.90 tCO2e。低技術設備

生產階段的溫室氣體移除量為 245690.93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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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階段：本研究將應用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定義為生物炭自生產設備運送

至最終施用地點，並假設生物炭是以人工方式施用於農地，因此在施用階段不

會燃燒化石燃料，也不會消耗電力，𝑃𝐸𝐴𝑆,𝑦可設為零。 

7. 洩漏 

本研究假設一燒炭基地只有一輛大型貨車，每個送貨地點皆是由燒炭基地出

發為運輸活動。（表 17）。，有三個地區單趟來回超過 200Km。，需要計算進洩漏排放，

以 CDM TOOL 12 公式計算運輸碳排放結果顯示，各地原料到燒炭基地運輸碳排

放為 6,597.55 tCO2e；燒炭基地到各地農地運輸碳排放為 235.15 tCO2e。洩漏階段

總排放量為 6832.70 tCO2e。 

表 17 運輸活動碳排放表 

路線 
平均來回一趟距離

（Km） 

稻殼稻蒿重量

(tonnes) 

生物質運輸 

洩漏碳排放 

(tCO2) 

生物炭乾重

(tonnes) 

生物炭運輸 

洩漏碳排放 

(tCO2) 

新北市↔桃園市 62 895.18 0 787.65 0 

臺北市↔桃園市 62 1954.20 0 787.65 0 

新竹縣↔桃園市 80 44491.26 0 787.65 0 

新竹市↔桃園市 104 6725.75 0 787.65 0 

宜蘭縣↔桃園市 168 86520.35 0 787.65 0 

基隆市↔桃園市 105 0.00 0 787.65 0 

桃園市↔桃園市 50 88003.97 0 787.65 0 

苗栗縣↔台中市 106 61368.87 0 4511.39 0 

彰化縣↔台中市 56 361439.54 0 4511.39 0 

、投縣↔台中市 42 32563.82 0 4511.39 0 

雲林縣↔台中市 136 327199.25 0 4511.39 0 

台中市↔台中市 30 152636.66 0 4511.39 0 

臺、市↔嘉義縣 148 174993.78 0 2538.63 0 

高雄市↔嘉義縣 228 45471.24 1337.40 2538.63 501.35 

屏四縣↔嘉義縣 232 55884.40 1672.51 2538.63 510.03 

嘉義市↔嘉義縣 38 10736.85 0 2538.63 0 

嘉義縣↔嘉義縣 38 239169.24 0 2538.63 0 

台四縣↔花蓮縣 336 82771.32 3587.64 1947.39 566.19 

花蓮縣↔花蓮縣 68.8 78705.13 0 1947.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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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淨溫室氣體移除量 

淨移除量根據基線排放減去專案排放和洩漏，加上專案生產階段移除量計算， 

在高技術生產設備情境下，淨移除量𝐸𝑅𝑦為 355219.98 tCO2e；低技術生產設備淨移

除量𝐸𝑅𝑦則是 238858.23 tCO2e。 

由上述公式計算各階段排放與移除量得出，使用 VM0044 專案高技術生產設

備一年能移除 355,219.98 tCO2e，每產 1 tCO2e淨移除量可申請 1個 VCU，該專案

活動可獲發 355,219.98個 VCUs。 

使用 VM0044專案低技術生產設備一年能移除 238,858.23 tCO2e，每產 1 tCO2e

淨移除量可申請 1個 VCU，該專案活動可獲發 238,858.23個 VCUs。 

9. 期估潛在收益 

根據 2025年市場資料，生物炭碳信用每 tCO2e（1 VCU）約 177美元。 

表 18 VCUs價格估算 

價格 高技術設備情境 低技術設備情境 

$177USD/tCO2e $62,873,937.02USD $42,277,907.28USD 

 

上述數據假設所有 VCUs 均可於當前平均市場價格完全售出，未扣除經紀手

續費、其險緩衝或其他交易成本。若擁有 23.8萬至 35.5萬個生物炭型 VCUs，則

2025 年可於國際市場賣得約 4,227 萬至 6,287 萬美元（以美元兌新台幣匯率為 30

計算，約新台幣 12 億至 18 億元），具體價格需視專案品質與市場行情及匯率而

定。 

(二) Puro.earth 

1. 基線情境 

專案採用其守的假設，設定基線情境為零排放，不考慮廢棄物自然分解或燃燒

所產生的 CH4或 CO2。 

2. 系統邊界 

自搖籃到墳墓，從農產廢棄物之收集開始，以稻殼。、稻蒿為原料經熱裂解處理

產生生物炭，並應用於農田土壤改良。邊界涵蓋所有可能產生溫室氣體排放的環節，

包括原料運輸、製程機械運作與設備維護等活動，依據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分為以下三項： 𝐸𝑏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𝐸𝑝𝑟𝑜𝑑𝑢𝑐𝑡𝑖𝑜𝑛。、與𝐸𝑢𝑠𝑒。。同時，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依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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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炭的產量、有機碳含量與穩定性因子估算，以計算最終的 CORCs。 

3. 生物炭碳封存計算（𝐸𝑠𝑡𝑜𝑟𝑒𝑑） 

A. 農業廢棄物的使用要求：對於農業廢棄物，為避免降低土壤健康和作物產量，

必須將 30%的殘留物留在田間（表 19）。稻蒿在田間內風乾或晾乾，稻殼從碾

米廠收集。 

B. 生物質廢棄物來源：本研究依據 113年度農業部統計，臺灣各地區稻穀年產量

分別為北部 190,492噸、中部 779,340噸、、部 438,546噸、四部 134,564噸。 

a. 稻殼產量計算：本研究採用農業部建議以稻穀產量之兩成計算。 

b. 稻蒿產量計算：臺灣地區水稻之蒿穀比例約在 0.9至 1.2之間，本研究採

用農業部建議以 1.0計算。 

c. 原料乾重換算：行政院原子能員員會員託國立四華大學執行之研究報告

《四臺灣生質能源資源循環型利用之發展潛能評估與案例分析》（蘇美

惠，2016），其中針對花蓮縣 2014年各鄉鎮稻作產量及農業廢棄物產生

量進行系統化調查與估算。由該文獻可得知稻殼與稻蒿乾重皆係由田間

產量（含水狀態）乘以乾重轉換係數估估而得，分別為稻殼 95%及稻蒿

90%。此比值代表在未進一步乾燥處理的田間收穫後，稻殼約含 5%水

分，而稻蒿約含 10%水分。此種固定比例估估雖未反映區域間氣候與品

種差異，但已可作為本研究在估算稻作副產物乾重量與進行碳資源化潛

力評估時之依據。。（表 13） 

d. 熱裂解過程，產生之固體產物產率為稻殼 37.4%，稻蒿為 30.6%（表 

20）。 

e. 在 puro.earth方法學中，會考慮生物炭在 100年內之分解狀況來決定有

效的碳移除量。而代表此持久性之係數𝐹𝑝
𝑇𝐻,𝑇𝑠受到施用地區之土壤溫度

影響 ( Woolf et al., 2021 )。根據中央氣象署 ( 2025 ) ，2024年各區之土

壤溫度列於表 21，並根據此溫度進行𝐹𝑝
𝑇𝐻,𝑇𝑠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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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113年臺灣各地區稻殼稻蒿利用上限比率（單位：公噸/年） 

地區 

可使用上限量 

稻殼 稻蒿 

北部 25335.47 120010.12 

中部 103652.24 490984.27 

、部 58326.65 276284.14 

四部 17896.97 84775.14 

總計 205211.33 972053.67 

資料來源：農業部 113年度農業廢棄物排放量歷年表 

表 20稻殼稻蒿轉化為生物炭之乾重（單位：公噸） 

地區 

生物炭 

稻殼 稻蒿 

北部 9475.47 36723.10 

中部 38765.94 150241.19 

、部 21814.17 84542.95 

四部 6693.47 25941.19 

總計 76749.04 297448.42 

 

表 21 各地土壤溫度 

地區 
年均土壤溫度

（℃） 
土壤深度（cm） 氣象站編號 

北（新北） 23.6 10 466881 

中（臺中） 24.9 10 467490 

、（嘉義） 22.7 10 467480 

四（台四） 25.2 10 46766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署，2025 

根據上述條件，本研究算出 Qbiochar以及 Estored，各區結果列於表 28。可以發現

稻穀產量最大的中部地區呈現最大的生物炭產量與 Estored（稻殼：25245.23 tCO2e；

稻蒿 178074.39 tCO2e）。 

表 22 100年尺度下生物炭能封存的 CO2量 

生物炭種類 
Qbiochar Corg H H/Corg 𝑭𝒑

𝑻𝑯,𝑻𝒔
 Estored 

dry tonnes % % mol/mol % tonnes CO2 

稻殼（北） 9475.47 31.77 1.67 0.631 0.562 6200.57 

稻蒿（北） 36723.10 51.25 2.04 0.478 0.634 437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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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殼（中） 38765.94 31.77 1.67 0.631 0.559 25245.23 

稻蒿（中） 150241.19 51.25 2.04 0.478 0.631 178074.39 

稻殼（、） 21814.17 31.77 1.67 0.631 0.564 14328.12 

稻蒿（、） 84542.95 51.25 2.04 0.478 0.636 101109.45 

稻殼（四） 6693.47 31.77 1.67 0.631 0.558 4354.41 

稻蒿（四） 25941.19 51.25 2.04 0.478 0.630 30713.55 

資料來源：Hidayat et al., 2023；Wu et al., 2012 

Puro.earth 方法學中需考慮從原料到最終應用階段過程中所有排放，依照本研究系

統邊界設定，排放源來自運輸、電力及塑膠袋包、製造。運輸部分里程參照表 17；

用電則參照 

表 23 生命週期碳排放量 

排放專案 次專案 排放量(tCO2e) 

Ebiomass 稻殼運輸 2795.18 

Ebiomass 稻蒿運輸 13240.35 

Eproduction 用電 42722.57 

Eproduction 塑膠袋包、 11150.38 

Euse 生物炭運輸 5096.95 

 

100年期內淨 CO2移除量： 

根據計算，在 100年期間內，淨移除的 CO2為 328,768.02 tonnes，由總移除量

加總後扣除各項排放後所得結果。 

使用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 專案生產設備一年能移除 328,768.02  

tCO2e，每產生 1 tCO2e淨移除量可申請 1個 CORC，該專案活動可獲發 328,768.02

個 CORCs。 

4. 期估潛在收益 

根據 2025年市場資料，生物炭碳信用每噸 CO2e（1 CORC）約 177美元。 

表 24 CORCs價格估算 

生物炭炭信用 1ton價格 收益 

$177USD/tCO2e $ 58,191,940.25 USD 

 

上述假設所有CORCs均可於當前平均市場價格完全售出，未扣除經紀手續費、

其險緩衝或其他交易成本。若擁有 328768.02個生物炭型 CORCs，則 2025年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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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賣得約 5819 萬美元（以美元兌新台幣匯率為 30 計算，約新台幣 17 億

元），具體價格需視專案品質與市場行情及匯率而定。 

根據上述兩種方法學計算結果發現，VM0044專案之高技術生產設備情境總收

益約 18億新台幣，比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專案收益約高於 1億元。而

經濟效益最低者是採用 VM0044之低技術生產設備為模擬情境的 12億新台幣。 

為進一步分析上述差異所致之原因，本研究將兩方法學在核心計算公式與排

放假設上的異同，歸納出導致碳移除量與最終收益差異的關鍵因 。 

兩方法學從農業廢棄物最高可使用上限之規範存在顯著差異。VM0044規定田

間之農業廢棄物移除量不得超過 50%，以維持農地有機質與土壤健康；而 Puro.earth

則容許最高達 70% 的移除比例。此一設定使得兩方法學在本研究模擬情境下，最

終生產的生物炭總量差距約 9 萬公噸，進一步影響碳封存量與碳信用收益。在運

輸碳排放的設定上亦有所不同。VM0044於運輸距離不超過 200Km時，允許忽略

該部分碳排放；但 Puro.earth 則規定，凡涉及任何運輸活動皆須納入 LCA 進行排

放估算。 

對於 CH4逸散如何計算碳排，兩方法學都有嚴謹規範，但在制度上呈現些許

差異。Puro.earth 要求生產設備須設有工程控制機制以燃燒或回收熱裂解氣體，若

未能有效控制，其逸散之 CH4必須完整納入 LCA，並以各階段溫室氣體的實際排

放量進行分項評估。VM0044 對 CH4排放的計算依設備不同而異。若能證明生物

炭生產設備符合方法學之高技術設備條件，則 CH4排放可視為忽略；低技術生產

設備則必須依據方法學內提供之期設係數，將 CH4逸散完整計入專案排放。 

兩方法學在運輸與能源排放係數的採用依據也有所不同。VM0044依據 CDM

所發布之 TOOL12 進行運輸階段碳排放的係數計算，Puro.earth 則採用 LCA 資料

庫所建立之排放係數。在化石燃料燃燒所導致碳排放估算方面，VM0044使用 CDM 

TOOL03 進行規範，而 Puro.earth 仍然延續以 LCA 資料庫中建模的能源排放數據

為依據。在電力排放係數的規定上，VM0044規定專案應採用當地政府所公告之最

新電力排放係數，並引用 CDM TOOL05作為公式計算依據；Puro.earth可使用 LCA

資料庫中既有之電力，也可以當地政府所公告之最新電力排放係數資料進行估算。 

在碳移除量方面，VM0044 高技術生產設備情境一年能比 Puro.earth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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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多移除約 2萬 tCO2e。專案開發者利用 VM0044高技術生產設備情境

生產的每公噸生物炭能夠移除 1.27 tCO2e。，低技術生產設備情境則可以每公噸生物

炭移除 0.85 tCO2e；利用 Puro.earth Biochar Methodology專案，每公噸的生物炭則

能移除 0.88 tCO2e。 

Puro.earth專案在碳排放計算上採取更為全面的 LCA，導致其實際可核發之碳

信用額度略低於 VM0044 的高技術生產設備情境。然其投入之原料量較 VM0044

大，有助於提高碳封存總量。相對的，VM0044方法學雖允許部分碳排專案忽略不

計，以提升碳移除效率，但其在原料投入量上的其守設定可能限制了最大化收益的

潛力。 

第二節 適用性條件分析 

考量生物炭生產與應用過程涉及原料供應之穩定性、氣候與地質條件對生物

炭施用之影響。、臺灣現有熱裂解技術成熟度與處理能力、污染物法規規範限制，以

及技術門檻與估廣限制等因 。透過上述分析，將為後續碳信用量化與政策制定提

供科學依據與操作建議。 

(一) 原料供應穩定性 

本研究以稻殼與稻蒿為生物炭原料，整體原料在來源產量、地理分布方面均

具備穩定供應之潛力（表 2）。臺灣水稻生產主要集中於中、部平原，地域分布

有利於集運與就地初步處理，稻殼由碾米廠系統性回收，稻蒿則多為稻穀收割後

就地殘留於田間，規模大且可期測。這種模式不僅使農業廢棄物來源足裕、品質

一致，也有助於專案活動在原料收集階段建立可量化的操作流程，有利於後續熱

裂解製程的穩定運作，並提升碳移除量估算之準確性。 

然而實務估動過程中，生物炭原料供應的穩定性仍會受到農業現場管理實

務、政策誘因與相關副產業競爭等多重因子影響。例如，稻殼多數仍被應用於禽

畜舍塾料、燃料及薪材（圖 13）等統統用途，遇市場需求偏移時會影響供應分

 ；稻蒿則經常作為田間秸稈就地翻耕掩埋、作物栽培覆蓋或堆肥。農業部雖然

在《第三期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草案)》裡針對農業廢棄物提出相關

策略，但原料供應之穩定性，實際上仰賴上游產地端、中游運輸物流與下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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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之協同運作，方能維持整體供應鏈的韌性與運作效率。除此之外，原料收

集與運輸亦須因應收成高峰期、極端氣候等短期變異，必須將其列入供應穩定性

之風險評估。 

本研究分析臺灣之所以能夠穩定使用稻殼和稻蒿作為生物炭的原料，主要是

因為水稻產業長期以來的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的產地管理，使原料產出具備供應

穩定性。這樣的基礎不論在取得便利性、集中運輸效率或品質穩定性方面，都具

有相當好的條件。即使在短期內出現需求變化，系統也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但目

前臺灣生物炭產業在原料收運、熱裂解技術商業化，以及碳交易市場等環節尚未

成熟，為了讓整體供應系統更有彈性、成本更容易控制，政府與產業端仍需要持

續投入，例如改善運輸方式、調整收購價格制度、提升災害應變能力，以及協調

原料與其他用途之間的分 ，才能進一步強化原料供應的穩定性和續續發展的可

能。 

(二) 氣候與地質條件 

臺灣是一個地形多變、氣候潮濕且颱風頻繁的島嶼，農業環境面臨著土壤酸化、

地力衰竭等挑戰，因此生物炭作為土壤改良材料近年來受到廣泛討論。以下從臺灣

土壤酸鹼特性、地形陡急、颱風影響及生物炭施用後的不可逆性，分析生物炭在臺

灣的適用性。 

1. 土壤酸鹼特性 

臺灣約有 70%的土壤。（圖 14）屬於酸性。（連深，1991）。，這與高降雨量有關，

因雨水會淋洗掉土壤中的鹼性離子，導致土壤 pH值下降。酸性土壤雖適合部分耐

酸作物如稻米、鳳梨、茶等。（林續鴻，2001），但對多數作物而言，土壤過酸會造

成養分缺 、微量元 毒害等問題。生物炭由於其鹼性特性，已被證實可以有效中

和酸性土壤，提升 pH值，並增加有機質和陽離子交換量，改善土壤肥力。（El-Naggar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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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臺灣土壤酸鹼值（農業部農試所, 2015）。 

2. 降雨與地形對生物炭穩定性的影響 

臺灣降雨集中、短時、強度高，即使在平地農田也可能造成表土與改良材料的

流失，若施用於坡地農田，其受雨水沖刷的風險更為嚴峻，進一步挑戰生物炭在土

壤中的穩定性與持久性，恐影響其改良效益（李與鄭，2022）。 

3. 颱風與生物炭流失風險 

臺灣每年平均受到 3至 4個颱風侵襲。（中央氣象局，2021年）。，颱風會帶來強

風和豪雨，不僅加劇水土流失，也可能將施用於表土的生物炭吹散或沖入河川、海

洋。這不僅降低生物炭對土壤的改良效益，還可能對水體生態造成潛在影響。颱風

過後，大量有機質和碳 會被帶入海洋，若生物炭也隨之進入水體，其長期的生態

效應尚待評估（李與鄭，2022）。 

4. 生物炭施用後的不可逆性 

一旦生物炭被施入土壤，由於其顆粒細小且與土壤緊密結合，幾乎無法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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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Gul et al., 2015; Meng et al., 2025）。若施用量過多或材料品質不佳，可能導

致土壤結構改變、養分被過度附附、甚至帶來污染風險（Kabir et al., 2023）。尤其

臺灣土壤多元，不同地區土壤性質差異大，生物炭的原料。、燒製條件也會影響其效

果，若未嚴格控管，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三) 製程與技術能力 

臺灣已具備商業化量產生物炭的熱裂解設備與 套系統，相關設備的氣體處

理與操作技術均符合法規及國際驗證標準。 

國立中興大學所研發的連續式進料量產生物炭多膛爐系統，為一套每小時可

處理 100 公斤原料的設備，具備液態副產品回收功能，並已通過煙氣排放的環其

標準測試，實際應用於農林剩餘資材的處理。（農業知識入口網，2022）。光泰環能

所引進之 PX熱裂解炭化系統，為結合德國技術的「臺灣山椒魚號」設備。，每年可

產製高達 300噸生物炭及 700噸碳匯，具備精準溫控能力（450至 600℃）與即時

數據上統功能，並符合 EBC標準。 

(區) 污染物之規範與評估準則 
相較於歐盟、美國等地的長期田間試驗與環境影響評估，臺灣目前缺 大規模

施用生物炭後對土壤、地下水與作物的中長期研究結果。 

1. 生物炭產品之污染物標準值 

臺灣現行的。《肥料管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雖規範了可合法施用

於土壤的有機質肥料與土壤改良資材標準，但尚未將生物炭這類資材設置明確的

分類與技術門檻。。不同規範對於生物炭中重金屬的可接受濃度有所不同，若目標是

申請碳信用額度，需留意更嚴格的標準。目前雖有行政院農業部（前農業員員會）

農業試驗所。（Taiwan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TARI）初步研擬作為參考的生物

炭產品品質與安全指標，內容多參酌 IBI、EBC 等國際規範，但截至目前（2025

年）尚未形成具法律效力之草案或公告標準（表 25表 26）。 

因原料、熱裂解條件與後處理方式的不同，生物炭可能在化學組成與環境風險

上差異極大。若無一套分級制度與風險評估框架，即使具備潛在農業與碳封存效益，

仍難以進入法定肥料或資材體系。 

儘管國際方法學已建立明確的標準，並可透過土壤施用將碳封存效益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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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碳信用，但臺灣目前並無可銜接的土壤碳匯登錄機制，也缺 鼓勵農民參與碳匯

計畫的誘因措施，導致施用動機與市場驅動力薄弱。 

表 25 生物炭產品中重金屬容許標準 

檢測專案 
TARIa 

（mg kg-1 dry wt） 

IBI 

（mg kg-1 dry wt） 

EBC-Agro 

（g t⁻¹ dry matter） 

鉛（Pb） ≤ 150 ≤ 121 – 300 ≤ 120 

鎘（Cd） ≤ 1.5 ≤ 1.4 – 39 ≤ 1.5 

銅（Cu） ≤ 100 ≤ 143 – 6000 ≤ 100 

鉻（Cr） ≤ 90 ≤ 93 – 1200 ≤ 90 

汞（Hg） ≤ 1 ≤ 1 – 17 ≤ 1 

鎳（Ni） ≤ 50 ≤ 47 – 420 ≤ 50 

砷（As） (無) ≤ 13 – 100 ≤ 13 

鋅（Zn） ≤ 400 ≤ 416 – 7400 ≤ 400 

a：行政院農業部（前農業員員會）農業試驗所暫擬草案 

 

表 26 生物炭產品中有機污染物容許標準 

檢測專案 IBI （dry wt） EBC-Agro（DM） 

多環芳香烴（PAHs） 6.0 mg/kg 6.0 ± 2.4 mg/kg 

多氯聯苯（PCBs） 0.2 mg/kg 0.2 mg/kg-1 

戴奧辛/呋喃 177 ng/kg WHO-TEQ 20 ng kg-1 I-TEQ OMS 

 

2. 生物炭應用對環境中污染物濃度規範 

評估生物炭環境安全性應同時考量其本體污染物殘留與施用後對環境介質之

可能負荷，分別對照資材產品標準與環境容許標準，方能建立完整的風險管控依據。 

生物炭可能殘留重金屬，若長期於土壤累積，將潛在影響土壤、地下水與食用

作物安全。本研究評估生物炭潛在環境風險時，選擇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所公告之監測（表 27 表 28）標準作為判斷依據，目的在於及早發現並期警可能

之污染風險。相較於僅以「管制標準」為準，監測標準之設計更趨其守，能強化對

潛在環境影響的評估敏感度，亦與碳信用制度中風險最小化與續續原則相符。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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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雖可能低估生物炭之實際可施用量，卻有助於建立更高的環境其護門檻，有利

於未來進行碳信用額度申請時的合規性審查。 

表 27 地下水污染物之重金屬與有機化合物（單位：mg L-1） 

檢測專案 第一類監測標準值 第一類監測標準值 

鉛（Pb） 0.005 0.05 

鎘（Cd） 0.0025 0.025 

銅（Cu） 0.50 5.0 

鉻（Cr） 0.025 0.25 

汞（Hg） 0.0010 0.010 

鎳（Ni） 0.05 0.5 

砷（As） 0.025 0.25 

鋅（Zn） 2.5 25.0 

苯（Benzene） 0.0025 0.025 

烷苯（Toluene） 0.5 5.0 

乙苯（Ethylbenzene） 0.35 3.5 

二烷苯（Xylenes） 5.0 50 

多環芳香烴（PAHs） (無) (無) 

多氯聯苯（PCBs） (無) (無) 

戴奧辛/呋喃 (無) (無) 

 

表 28 土壤污染物之重金屬與有機化合物（單位：mg kg-1 soil） 

檢測專案 監測標準值 

鉛（Pb） 1000（食用作物農地之監測標準值為 300） 

鎘（Cd） 10（食用作物農地之監測標準值為 2.5） 

銅（Cu） 220（食用作物農地之監測標準值為 120） 

鉻（Cr） 175 

汞（Hg） 10（食用作物農地之監測標準值為 2） 

鎳（Ni） 130 

砷（As） 30 

鋅（Zn） 1000（食用作物農地之監測標準值為 260） 

檢測專案 管制標準值 

苯（Benzene） 5 

烷苯（Toluene） 500 

乙苯（Ethylbenzene） 250 

二烷苯（Xylenes） 500 

多環芳香烴（PAHs） (無) 

多氯聯苯（PCBs） 0.09 

戴奧辛/呋喃 1000 ng I-TEQ/kg soil 

3. 生物炭污染控制標準比較與臺灣應用建議 

綜合比較 EBC-Agro、IBI 與臺灣生物炭產品之污染物標準值及環境規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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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顯看出三者間規範嚴謹度與完整性存在顯著差異。EBC-Agro標準不僅涵蓋重

金屬，更對有機污染物如 PAHs。、PCBs。、戴奧辛/呋喃等設有明確且嚴格的限值，並

針對不同應用場景（農業、飼料、都市。、消費品、工業材料）制定專屬規範。，強調

生產批次控管、第三方認證與完整可追溯性。IBI則以彈性與寬鬆為特點，重金屬

限值較高，有機污染物規範相對缺 ，適合基礎合規但風險管控較弱。臺灣規範在

重金屬部分與 EBC相近，然而有機污染物及部分重金屬（如砷、銅、鎳、鉻）尚

未明確規範於生物炭產品標準，環境介質規範雖有但未針對生物炭應用細分。 

(五) 技術門檻限制 

VM0044、Puro.earth 皆要求生物炭生產需通過生物炭碳穩定性測試（Biochar 

Carbon Permanence, BCP）與 LCA，其技術門檻表現在三方面： 

1. 監測、報告及驗證（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MRV）成本高與審

查週期長。：VM0044方法學之監測成本結構對小型生產者不具經濟可行性。，單

一專案年度驗證費用包含現場勘查（8-12 萬元）、數據審查（5-7 萬元）與報

告簽證（3-5萬元），最低總成本約 16萬元。若碳信用銷售額低於 20萬元/年，

將出現收益倒掛。 

2. BCP測試成本結構。：需執行加速氧化實驗（100天 80℃）與碳-13核磁共振分

析，單一樣品檢測費用約新台幣 8-12萬元。對年產能低於 500噸的小型生產

者而言，檢測成本佔總營收之比例不低。 

3. LCA建模複雜度。：Puro.earth要求量化從原料收集到熱裂解過程的碳足跡，需

整合 GIS運輸距離分析與設備能耗監測數據。 

4. 品質驗證瓶頸：在分析生物炭的性質時，常會關注一些關鍵參數，例如 BET 

比表面積（用來判斷孔隙結構）和 𝐻/Corg比值（作為芳香性與穩定性的指標）。

這些參數的取得需要搭 不同的儀器，例如可以透過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觀察材料的表面結構，並利用元 分析

儀來測定碳氫含量，進一步計算𝐻/Corg。 

即使 SGS等驗證機構可執行檢測，但小型業者缺 規模經濟，難以分攤驗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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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臺灣農業生物質廢棄物在碳信用市場上具有可觀的開發潛力。根據統計，臺

灣每年約產生 240萬噸農業廢棄物，其中稻殼與稻蒿於 2024年的產生量高達 180

萬噸，為生物炭技術的本地估廣提供穩定且足足的原料基礎。 

根據本研究所建構的臺灣在地情境模擬，以 2024年稻殼與稻蒿作為原料，

搭 先進連續式熱裂解設備，依照 VM0044，期估可生產約 28萬噸生物炭，若採

用高技術設備，可以移除 35.5萬噸的 CO2；若採用低技術設備，則可移除 23.8

萬噸的 CO2。若依據 Puro.earth 方法學，期估可生產 37.4萬噸生物炭，並且可移

除 32.9萬噸的 CO2。根據以上碳移除量，其潛在的碳信用收入可達新台幣 12-18

億元。由此可見，在經濟上，臺灣農業生物炭專案具備相當規模的市場潛力，若

順利導入國際或本地碳交易市場，將可促進綠色產業發展與農業續續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炭生產雖具備減碳與經濟效益潛力，仍伴隨資本投資需

求與環境風險，包括高溫熱裂解設備之初期設置成本、能源使用與潛在污染物

（如重金屬與有機污染物）逸散風險等。目前相關評估尚不完整，若欲全面檢視

臺灣估動生物炭碳信用專案之可行性，未來應納入完整的經濟成本結構、污染控

制需求與環境安全標準，建構系統性的成本效益分析與風險管理機制，以確其續

續估動之實質可行性。 

藉由臺灣農業廢棄物情境進行初步估估與方法學模擬，顯示生物炭技術具備

一定的規模應用潛力與碳信用收益可能性，亦展現其在碳封存量化與市場交易評

估上的實務參考價值。相關結果可作為未來氣候行動與農業續續策略規分之初步

依據，惟仍需更多實證研究與在地數據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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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表 29 技術範疇 

項次 條件 適用性說明 

1 本方法學適用於從合格生物質廢棄

物通過熱化學過程（如熱解、氣化、

生物質鍋爐）生產生物炭，且生物炭

隨後用於土壤或非土壤應用。製備

過程中不包括水熱碳化及焙燒。 

本專案使用合格生物質廢棄物（詳

見表 30）和火焰帷幕熱裂解技術生

產生物炭，生物炭用於土壤施用。 

2 方法學適用於使用低技術或高技術

生產設備生產生物炭的專案，定義

見本 VM0044方法學第 3節。 

本專案使用鋼盾土坑，屬於低技術

生產設備。 

3 生物炭生產者必須有健康安全計分

以其護作業過程不受空氣中污染物

及其他危害。 

生物炭生產者遵守健康與安全管理

計畫，包括： 

(1) 生產設施將設置於遠離建築物

的安全距離，以期防火災發生。 

(2) 生物炭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應

 戴口罩與手套以提供基本防

護。 

(3) 生產者應與火源其持安全距

離，並使用長棍控制火勢。 

(4) 生產過程中應穿著阻燃衣物，

並於附近備有安全急救工具以

備不時之需。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Verra, 2023） 

 

表 30 合格的原料與生產 

項次 條件 適用性說明 

4a 原料必須為生物質廢棄物，不得為

特意種植之作物。 

生物炭生產者僅使用來自其自身、

家人或鄰近農場所產生的生物質廢

棄物作為原料進行生產。這些原料

為農民主要農作活動所產生的副產

品，因此並非特意種植而來。 

4b 原料若非用於生物炭專案，則原本

應被任其腐爛或用於非能源目的之

燃燒處理。 

在專案活動不存在的情況下，原料

會被露天燃燒或腐爛，非用於能源

生產。 

4c 原料不得從其他國家進口。 原料皆來自同一或周邊農場，除步

行可達距離外，原料不會進行任何

運輸。 

4d 原料須符合 VM0044 方法學技術文 所使用原料全部符合 VM0044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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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內表 1所規定的續續性條件。 學技術文件內表 1的續續性條件。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Verra, 2023） 

 

表 31 原料續續性標準 

原料 採集類別 續續性標準 適用性說明 

農業生物

質廢棄物 

農田直接採集，非

來自集中式生物質

加工設施（例如食

品加工廠）。 

證明專案活動不會導

致土壤碳含量下降或

作物產量減少；若無

文件佐證，每年移除

上限為 50%殘渣量。 

專案原料多為農田露

天燃燒或腐爛產生的

廢棄物，使用生物炭

施肥促進土壤肥力與

碳封存。 

水產養殖

植物 

廢棄物必須為水產

養殖的副產品。專

案提案者必須證

明，廢棄的入侵物

種（例如布袋蓮 

Eichhornia 

crassipes）並非為了

符合生物炭生產原

料資格而被刻意引

入。 

證明布袋蓮為入侵性

非刻意引入住品種。 

布袋蓮是一種廣泛蔓

延的入侵物種，近一

個世紀以來一直危害

奧迪薩邦的水域生態

系統。歷史記錄顯

示，早在 1930 年，

其嚴重擴散問題已進

行治理行動由於此物

種的入侵歷史有足分

的文獻記載，因此可

確認其並非被刻意引

入。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Verra, 2023） 

 

表 32 持續合格的原料與生產條件 

項次 條件 適用性說明 

5 生物炭須依 IBI測試標準或 EBC生產

指、的規範生產。 

本專案採用低技術生產鋼盾

土坑爐，依 IBI生產指引操

作。 

6 生物炭原料及生物炭運輸可用非公路交

通工具運輸至多 200Km，超過需用公

路運輸。 

本專案不涉及運輸，原料與

生物炭均於同一農場或鄰近

農場生產與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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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物添加劑（如石灰、岩石物物、灰

燼）重量佔比不可超過 10%；超過必須

提供實驗室測試符合標準。 

本專案未加入任何物物添加

劑。 

8 可使用認可的生物質認證如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Biomaterials（RSB）、國

際續續性與碳驗證（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 Carbon Certification, 

ISCC）等，證明續續性。 

本專案未針對此採用額外認

證。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Verra, 2023） 

 

表 33 合格生物炭於土壤/非土壤應用條件 

項次 條件 適用性說明 

9 生物炭必須在生產後一年內使用。 生物炭生產於收割季後，不久

即施用，確其一年內使用。 

10a 生物炭可用在濕地以外土地的土壤改良

劑。合格的土地類型包括耕地、草地、

覆蓋植被的都市土壤以及森林。生物炭

可施用於土壤表層或地下層。 

若為表層施用，生物炭必須與其他基質

混合，例如堆肥、糞肥或厭氧消化產

物；若為地下層施用，生物炭可作為單

一的土壤改良劑，或與其他基質混合。 

生物炭與牛糞混合施用於地下

土壤超過 10公分深。 

10b 生物炭須符合 IBI或 EBC測試標準，避

免重金屬或有機污染物影響土壤。 

實驗室分析顯示重金屬及污染

物均符合 EBC標準。 

10c 生物炭氫對有機碳比率（𝐻/Corg）必須

小於或等於 0.7。 

將於每年採樣檢測，確其符合

此標準。 

11 只限用於高技術生產設備生產的生物炭

方可用於非土壤應用。 

本專案不涉及非土壤用途，故

不適用。 

12 須有可信證據證明生物炭或其產品為長

期穩定，符合國際或國家標準。 

專案使用火焰帷幕熱解技術，

生物炭耐久性高，多篇研究已

證實生物炭於土壤中的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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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維持至少一百年以上 

13 生物炭不可用於能源用途或燃料替代。 本專案僅將生物炭用於土壤施

用。 

14 生物炭不可用於大量氧化使用（如燃

燒、冶金還原劑、活性碳等）。 

本專案無此類應用。 

15 如非土壤應用，碳損失不得超過 50%。 不涉及非土壤應用。 

資料來源：Project Reignite: Turning Farm Waste to Climate Action（Verra,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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